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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9828341][bookmark: _Toc111293929]前  言
（1）项目背景、前期立项和建设过程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是解决京、津和华北地区水资源短缺、优化水资源配置的一项战略工程，也是解决河北省水资源短缺的重要措施。邯郸市南水北调配套工程水厂以上输水管道工程作为南水北调工程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连接中线一期总干渠和受水区地表水厂的纽带作用，是充分发挥南水北调总体效益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南水北调中线总干渠工程于2014年建成通水，邯郸市南水北调受水区范围大，供水目标多，因此建设邯郸市南水北调配套工程是十分必要的。
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2013年4月以冀发改农经〔2013〕554号文批复了邯郸市南水北调配套工程水厂以上输水管道工程（以下简称“本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本工程涉及邯郸县、磁县、永年县、临漳县、成安县、肥乡县、广平县、鸡泽县、曲周县、邱县、魏县、大名县、馆陶县等邯郸市东部13个县和邯郸市城区，承担着向邯郸市各供水目标输水的任务。全部采用管道输水方案，输水方式为重力自流式及泵站加压式，沿线设取水首部，分水口和加压泵站。
本工程法人单位为河北省水务中心（原河北水务集团），建设管理单位为邯郸市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工程开工时间为2013年10月，2016年12月具备通水条件时间，工程总投资282064.19万元。
本工程总占地面积1135.16hm2，其中永久占地面积为18.37hm2，临时占地面积为1116.79hm2。占地类型有耕地、林地、果园、建设用地和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工程建设过程中实际总挖方721.79万m3，总填方642.91万m3，与水保方案设计相比总挖方量和填方量均有减少。余方78.88万m3，均平铺于管道作业带上。
（2）水土保持方案审批、后续设计
受河北省水务中心（原河北水务集团）委托，河北省水利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原河北省水利水电第二勘测设计研究院）于2012年10月编制完成《邯郸市南水北调配套工程水厂以上输水管道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2012年11月29日，河北省水利厅以冀水保〔2012〕218号文批复了本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批复水保方案投资6932.37万元，其中方案新增投资1170.41万元，主体工程界定为水保工程投资5761.96万元。
本工程在初步设计阶段对部分水土保持措施进行设计，并纳入到主体工程设计的水土保持专章，如土地复垦、表土剥离和回铺、绿化、临时拦挡、遮盖、临时排水沟等做了详细设计，通过查阅监理质量评定资料和现场勘查，能够满足水土保持要求。河北省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分别以冀调水设〔2013〕141号文、冀调水设〔2013〕142号文、冀调水设〔2014〕10号文，对邯郸市南水北调配套工程水厂以上输水管道工程第一设计单元、第二设计单元、第三设计单元初步设计进行了批复。
（3）水土保持监测
2015年2月，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水利科学研究院受河北省水务中心（原河北水务集团）委托承担本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监测单位组织相关水土保持监测人员进入施工现场，对水土保持措施数量和效果进行监测。在监测过程中，主要采取了定位观测、实地调查、巡查监测的方法，对水土保持工程出现的问题及时提出意见，建设单位积极落实完善。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结束后，监测单位对全部监测成果进行了整编，总结分析监测成果，收集工程竣工资料，2022年7月编制完成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
经综合分析认为：本工程监测内容较为全面，监测方法正确可行，监测点位置基本合理，水土保持监测方案符合水土保持方案的要求，水土保持监测结果基本可信。
（4）水土保持监理
本项目监理单位为河南明珠工程管理有限公司、安阳市润安工程咨询监理公司、河北冀龙水利水电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原：河北省水利水电工程监理咨询中心）和河南立信工程管理有限公司，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已纳入到主体工程建设体系中，监理工作由主体工程监理单位承担（主体监理单位均具备水土保持监理资质），监理单位依据国家及有关部门制定颁布的施工技术及工程验收规范、规程及质量检验评定标准和规程，有关设计文件、图纸和技术要求，签订的合同文件，开展监理工作。2022年7月，完成水土保持监理总结报告。
验收组审阅了水土保持监理总结报告及监理单位提供的监理规划、监理记录、单位（分部）工程质量评定等相关材料，综合分析认为水土保持监理过程资料较齐全，监理内容较全面，监理方法得当、技术可行。
（5）水土保持分部工程、单位工程验收情况
通过水土保持监理单位对项目建成的水土保持措施进行监理，认为已建的各项单位、分部工程质量全部合格。水土保持措施质量完成较好，具有显著的水土保持作用。各项措施建成投入使用以来，水土流失防治效果良好，达到水土保持要求，质量总体合格。
受建设单位委托，河北环京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承担了本工程的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编制工作，我公司接受任务后，随之组织成立了验收项目组。项目组认真勘察了现场，梳理审阅了设计、施工、监理、监测、财务相关成果资料，于2022年8月编制完成了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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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地理位置
邯郸市南水北调配套工程水厂以上输水管道工程供水线路总长304.0814km，供水区控制总面积7384km2，多年平均分水量3520万m3，承担着向邯郸市25个供水目标输送长江水的任务。工程共涉及邯郸市中心城区、邯郸县（邯山区）、磁县、永年县、临漳县、成安县、肥乡县、广平县、鸡泽县、曲周县、邱县、魏县、大名县、馆陶县，共13个县城。项目地理位置图见图1-1。
[image: 标段图]
图1-1项目地理位置图
1.1.2主要技术指标
邯郸市南水北调配套工程水厂以上输水管道工程为新建项目，建设规模为大型。其主要技术指标详见表1-2。

邯郸市南水北调配套工程水厂以上输水管道工程主要指标
表1-2
	建设单位
	河北省水务中心（河北水务集团）
	建设地点
	河北省邯郸市

	初步设计单位
	邯郸市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第一设计单位、第二设计单元）、河北省水利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第三设计单元）
	所在流域
	海河流域

	建设内容
	取水首部（个）
	5
	分水口（个）
	13
	加压泵站
	4

	
	线路长度（km）
	304.0814

	建 设 期
	2013.10.21~2016.12.31

	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性质
	新建
	内容
	单位
	数量

	
	
	
	工程占地
	永久占地
	hm2
	18.37

	
	涉及县
	邯郸市中心城区、邯郸县（邯山区）、磁县、永年县、临漳县、成安县、肥乡县、广平县、鸡泽县、曲周县、邱县、魏县、大名县、馆陶县
	
	临时占地
	hm2
	1116.78

	
	
	
	总投资
	万元
	282064.19

	
	
	
	土石方量
	挖方
	万m3
	721.79

	
	
	
	
	填方
	万m3
	642.91

	序号
	项目组成
	所属设计单元
	包含管线情况

	1
	于家店口门供水单元
	第一设计单元
	于家店口门→磁县县城

	2
	白村口门供水单元
	第一设计单元
	白村口门→马头分水口
马头分水口→马头水厂
马头分水口→马头电厂水厂
白村口门→肥乡分水口肥乡分水口→临漳水厂
肥乡分水口→成安分水口
成安分水口→成安水厂肥乡工业园区分水口→肥乡县水厂
成安县水厂--魏广分水口
魏广分水口→魏县分水口泵站
魏县分水口泵站→魏县水厂
魏广分水口→广平分水口泵站；
广平分水口泵站→广平县水厂
广平分水口泵站→馆陶工业园区分水口
馆陶工业园区分水口→馆陶工业园区水厂
馆陶工业园区分水口→馆陶县水厂
魏县分水口→大名县水厂

	3
	吴庄口门供水单元
	第二设计单元
	吴庄口门→永年西南工业园区水厂
吴庄口门→永年分水口
永年分水口→永年县水厂
永年分水口→永年标准件工业园区水厂
永年分水口→广府分水口
广府分水口→广府镇水厂
广府分水口→鸡泽分水口
鸡泽分水口→鸡泽县水厂
鸡泽分水口→曲周分水口
曲周分水口→曲周县水厂
曲周分水口→邱县水厂

	4
	下庄口门供水单元
	第三设计单元
	下庄口门→邯钢新区分水口
邯钢新区分水口→邯钢新区水厂
邯钢新区分水口→铁西水厂

	5
	郭河口门供水单元
	第三设计单元
	郭河口门→东部水厂

	6
	三陵口门供水单元
	初设时取消
	取消


1.1.3项目投资
本工程总投资282064.19万元，其中土建投资134000万元，由河北省水务中心（原河北水务集团）投资，建设单位为邯郸市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
1.1.4项目组成及布置
一、项目组成
本项目由白村口门供水单元、于家店口门供水单元、吴庄口门供水单元，下庄口门供水单元和郭河口门供水单元等5供水单元组成，项目新建供水管线（含建构筑物工程）接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在邯郸段建设的5个分水口门，向目标水厂供水，线路总长304.0814km。
（1）于家店口门供水单元
于家店口门管道工程自南水北调中线总干渠于家店口门分水口取水，担负向磁县县城的供水任务，输水管线沿磁县城区已建和规划的道路布设，线路总长度0.522km，沿线设置取水于家店取水首部1处，泄水阀井1个，闸阀井7个。
（2）白村口门供水单元
白村口门管道自南水北调总干渠白村分水口取水，采用地下埋管方式，主要负担向邯郸市马头生态工业城和东部7个县共11个供水目标的供水任务。输水管线自口门处分为两条管线，马头管线向东供水至马头生态工业城和马头电厂。东部县城供水管线向东北方向绕过马头生态工业城，经磁县、成安县至广平县的魏广分水口又分成两条管线，一条向北供水至广平、馆陶，一条向南供水至魏县、大名。东部县城供水管线在成安县的肥乡分水口处设两条支管，一条支管向北供水至肥乡，一条支管向南供水至临漳。线路总长度176.7728km，沿线设置取白村水首部1处，分水口8个（马头分水口，肥乡分水口，成安分水口，肥乡工业园分水口，魏广分水口，魏县分水口，广平分水口，馆陶工业园分水口），泵站3座，包括临漳泵站，广平分水口泵站（与广平分水口合建）、魏县分水口泵站（与魏县分水口合建）。
（3）吴庄口门供水单元
吴庄口门管道自南水北调总干渠吴庄分水口取水，采用地下埋管方式，主要负担向邯郸市东部四个县和7个供水目标的的供水任务，涉及永年县、鸡泽县、曲周县、邱县四个县城；永年县西工业园区、永年县标准件工业园区，广府古城。线路总长度105.896km，沿线设置取吴庄取水首部1处，分水口4个（永年分水口、广府分水口、鸡泽分水口、曲周分水口），泵站1座，包括永年西南工业区泵站（同吴庄首部合建）。
（4）下庄口门供水单元
下庄口门管道自南水北调总干渠下庄分水口取水，采用地下埋管方式，主要负担向邯郸市中心城区及邯钢的供水任务。线路总长度3.3921km，沿线设置取下庄取水首部1处，分水口1个（引岳济邯分水口），不涉及泵站。
（5）郭河口门供水单元
郭河口门管道自南水北调总干渠郭河分水口取水，采用地下埋管方式，主要负担向东部水厂的供水任务，与方案对比，由于纵横钢铁集团水厂不再建设，不再承担纵横钢铁集团水厂供水任务。线路总长度17.4985km，沿线设置郭河取水首部1处，郭河管线不涉及分水口与泵站。



本工程建设内容表
表1-3-1
	设计单元
	分水口门
	管线名称
	起止点
	可研设计线路长度（km）
	初步设计线路长度（km）
	实际建成长度（km）

	第一设计单元
	于家店口门
	于家店干管
	于家店口门-磁县水厂
	3.179
	0.49
	0.522

	
	白村口门
	白村干管
	白村口门-肥乡分水口
	22.327
	24.159
	23.007

	
	
	白村干管
	肥乡分水口-成安分水口
	7.263
	7.277
	6.906

	
	
	白村干管
	成安分水口（水厂）-魏广分水口
	21.591
	21.951
	21.898

	
	
	白村分干管
	魏广分水口-广平分水口
	10.998
	10.942
	10.999

	
	
	白村分干管
	魏广分水口-魏县分水口泵站
	9.3
	9.572
	10.206

	
	
	成安支管
	成安分水口-成安水厂
	0.565
	0.527
	0.623

	
	
	肥乡支管
	肥乡分水口-肥乡工业园区分水口
	12.167
	12.838
	12.805

	
	
	肥乡支管
	肥乡工业园分水口-肥乡水厂
	10.686
	10.718
	8.762

	
	
	肥乡工业园区支管
	肥乡工业园区分水口-肥乡工业园区水厂
	4.321
	4.324
	2.383

	
	
	临漳支管
	临漳分水口-临漳水厂（肥乡分水口-临漳水厂）
	11.4
	16.266
	16.214

	
	
	魏县支管
	魏县分水口-魏县水厂
	0.1
	0.1
	0.0398

	
	
	魏县支管
	魏县分水口-魏县经济开发区水厂
	/
	4.663
	4.734

	
	
	大名支管
	魏县分水口-大名水厂
	20.47
	18.477
	18.962

	
	
	馆陶支管
	广平分水口-馆陶工业园区水厂（分水口）
	22.345
	22.661
	22.63

	
	
	馆陶支管
	馆陶工业园区分水口-馆陶水厂
	8.209
	9.298
	9.233

	
	
	馆陶工业园区支管
	馆陶工业园区分水口-馆陶工业园区水厂
	1.371
	1.348
	1.348

	
	
	广平支管
	广平分水口-广平水厂
	0.12
	0.12
	0

	
	
	马头干管
	白村口门-马头分水口
	2.723
	2.946
	2.87

	
	
	马头支管
	马头分水口-马头水厂
	0.05
	0.33
	0.308

	
	
	电厂支管
	车骑关-马头电厂
	2.38
	2.532
	2.845

	第二设计单元
	吴庄口门
	吴庄干管
	吴庄口门-永年分水口
	4.4
	4.451
	4.447

	
	
	吴庄干管
	永年分水口-广府分水口
	17.67
	17.637
	17.637

	
	
	吴庄干管
	广府分水口-鸡泽分水口
	16.74
	16.811
	16.801

	
	
	吴庄干管
	鸡泽分水口-曲周分水口
	5.41
	6.448
	6.442

	
	
	永年支管
	永年分水口-永年水厂
	1
	1
	0.887

	
	
	永年西南工业园区支管
	吴庄口门-永年西南工业园区水厂
	3.62
	3.65
	2.8

	
	
	永年标准件工业园区支管
	永年分水口-永年标准件工业园水厂
	7.75
	7.75
	5.77

	
	
	广府支管
	广府分水口-广府水厂
	9.18
	9.25
	9.402

	
	
	鸡泽支管
	鸡泽分水口-鸡泽水厂
	17.09
	17.4
	17.386

	
	
	邱县支管
	曲周分水口-邱县水厂
	22.65
	23.152
	23.769

	
	
	曲周支管
	曲周分水口-曲周水厂
	1.174
	0.4
	0.555

	第三设计单元
	下庄口门
	下庄干管
	下庄口门-邯钢新区水厂分水口
	1.73
	1.746
	1.637

	
	
	下庄干管
	邯钢新区水厂分水口-引岳济邯分水口（铁西水厂）
	1.12
	1.232
	1.303

	
	
	邯钢新区支管
	邯钢新区水厂分水口-邯钢新区水厂
	0.25
	0.26
	0.4521

	
	郭河口门
	郭河干管
	郭河口门-东部水厂
	17.5
	17.603
	17.4985

	
	
	郭河干管
	郭河口门-纵横钢铁水厂（纵横钢铁分水口）
	2.31
	2.272
	0

	/
	三陵口门
	三陵管线
	三陵口门-三陵水厂
	0.281
	0
	0

	合计
	
	
	
	302.348
	312.601
	304.0814







表1-3-2 各输水线路分水口建设情况
	管线名称
	可研设计
	实际建设情况
	备注

	
	分水口
	建设情况
	
	

	于家店管线
	--
	--
	--
	不设分水口

	白村管线
	邯郸市城区管线
	马头分水口
	建设
	已建设
	与可研一致

	
	县城管线
	肥乡分水口、成安分水口、魏广分水口、魏县分水口、广平分水口、馆陶工业园区分水口、肥乡工业园区分水口
	建设
	已建设
	

	下庄管线
	邯钢新区分水口、邯钢十水站分水口
	建设
	邯钢新区分水井、引岳济邯分水口
	邯钢新区分水口改为分水井、邯钢十水站分水口改建为引岳济邯分水口

	郭河管线
	纵横钢铁分水口
	建设
	未建设
	--

	三陵管线
	--
	--
	--
	不设分水口、管线未建设


表1-3-3 泵站建设情况
	序号
	可研设计
	实际建设情况
	备注

	
	泵站名称
	建设情况
	
	

	1
	肥乡及肥乡工业园区联合加压泵站
	建设
	未建设
	--

	2
	临漳加压泵站
	建设
	已建设
	与可研一致

	3
	馆陶加压泵站
	建设
	已建设
	广平分水口与馆陶加压泵站合建

	4
	大名加压泵站
	建设
	已建设
	魏县分水口与大名加压泵站合建

	5
	永年西南工业园区泵站
	建设
	已建设
	吴庄首部与永年西南工业园区泵站合建

	6
	邱县加压泵站
	建设
	未建设
	--

	7
	纵横钢铁泵站
	建设
	未建设
	--

	8
	三陵加压泵站
	建设
	未建设
	--



本工程建设内容表（管理站所）
表1-3-4 
	设计单元
	供水口门
	当前站所名称
	占地面积（m2）
	所含首部
	所含分水口
	所含泵站

	第一设计单元
	于家店口门
	于家店管理站
	5889.03
	于家店首部
	/
	/

	
	白村口门
	白村管理站
	5171.71
	白村首部
	/
	/

	
	
	马头管理所
	4789.43
	/
	马头分水口
	/

	
	
	临漳管理站
	4376.854
	/
	/
	临漳泵站

	
	
	肥乡管理站
	3363.704
	/
	肥乡工业园分水口
	/

	
	
	郎堡管理站
	5741.66
	/
	肥乡分水口
	/

	
	
	成安管理站
	4294.53
	/
	成安分水口
	/

	
	
	馆陶管理站
	7605.58
	/
	馆陶工业园分水口
	/

	
	
	魏县管理所
	8332.905
	/
	魏县分水口
	魏县分水口泵站

	
	
	魏广管理站
	8237.755
	/
	魏广分水口
	/

	
	
	广平管理所
	10304.44
	/
	广平分水口
	广平分水口泵站

	第二设计单元
	吴庄口门
	洺关管理站
	3821.21
	/
	永年分水口
	/

	
	
	广府管理站
	3407.77
	/
	广府分水口
	/

	
	
	永年管理所
	21068.95
	吴庄首部
	/
	永年西南工业区泵站

	
	
	曲周管理所
	5403
	/
	曲周分水口
	/

	
	
	鸡泽管理站
	2233
	/
	鸡泽分水口
	/

	第三设计单元
	下庄口门
	下庄管理站
	1235
	下庄首部
	/
	/

	
	
	铁西管理站
	9183
	/
	引岳济邯分水口
	/

	
	郭河口门
	郭河管理所
	7942
	郭河首部
	/
	/


二、项目总体布置
（1）管线场地布置
管道采用明挖式施工。开挖断面为梯形断面，沟槽开挖土方临时堆放于管沟一侧，堆放高度3m，另一侧设置一条6m宽施工临时道路，为管道二次倒运，在管道一侧设置临时管道堆放区。
（2）管道埋深
输水管道大体沿邯郸市南水北调受水区布设，埋深根据冻土深度、外部荷载、管材强度及穿越工程的交叉要求确定，一般条件下耕地范围内管顶覆土深度不小于1.5m，管道内管顶以上有不小于2m的水压。
（3）管线穿越道路
本工程沿途穿越铁路、高速公路、国道、省道、县道及县级以下公路、田间道路数量较多。对于穿越铁路、高速公路、国道、省道及Ⅱ级以上公路采用顶进施工，对于穿越Ⅱ级以下公路及乡间公路时，采用开挖方式。各管线穿越道路情况见表1-4。
表1-4-1  白村管线穿越道路汇总表
	口门
	管线名称
	可研设计
	实际施工

	
	
	所穿公路
	施工方式
	所穿公路
	施工方式

	白村
	白村口门—肥乡分水口
	京广铁路、G107国道
	顶进施工
	京广铁路、G107国道
	顶进+箱涵

	
	
	中华大街
	顶进
	中华大街
	顶进

	
	
	京珠高速
	顶进
	京港澳高速（京珠）
	顶进

	
	
	S212省道
	顶进
	S212省道
	顶进

	
	
	县城交通要道
	顶进
	县城交通要道
	顶进

	
	
	--
	--
	在建邯临快速路
	顶进

	
	
	--
	--
	在建机场路
	顶进

	
	
	--
	--
	石武客运专线
	顶进

	
	
	--
	--
	引岳济邯管道
	顶进

	
	
	--
	--
	邯郸绕城高速
	顶进

	
	肥乡分水口—临漳水厂
	--
	--
	邯大高速
	预埋套管

	
	
	--
	--
	邯临快速路
	顶管

	
	肥乡分水口—成安分水口
	成峰公路
	顶进
	成峰公路
	顶进

	
	成安分水口—魏广分水口
	邯大高速
	顶进
	邯大高速
	顶进

	
	
	邯大路
	顶进
	邯大路
	顶进

	
	魏广分水口—广平分水口
	邯大高速
	顶进
	邯大高速
	预埋套管

	
	
	234省道
	顶进
	234省道
	顶进

	
	
	--
	--
	老定魏公路
	顶进

	
	魏广分水口—魏县分水口泵站
	313省道
	顶进
	S313省道
	顶进

	
	
	316省道
	顶进
	魏峰公路（316省道）
	顶进

	
	成安分水口—成安水厂
	--
	--
	曹前线
	顶进

	
	肥乡分水口—肥乡工业园区分水口
	邯大线
	顶进
	邯大公路
	顶管+开挖

	
	
	邯济铁路
	顶进
	邯济铁路
	箱涵

	
	肥乡工业园区分水口—肥乡水厂
	--
	--
	邯郸绕城高速公路
	顶管

	
	
	邯大高速
	顶进
	邯大高速
	顶管

	
	
	--
	--
	邯临快速
	顶管

	
	肥乡工业园区分水口—肥乡工业园区水厂
	--
	--
	振兴路
	顶进

	
	魏县分水口泵站—大名水厂
	定魏公路
	顶进
	定魏公路
	定向钻回拖管道

	
	
	邯大公路
	顶进
	邯大公路
	顶进

	
	
	规划道路
	顶进
	常元线
	顶进

	
	
	--
	--
	魏县工业园区
	人工开挖

	
	
	--
	--
	大广高速
	桥下明挖

	
	魏县分水口泵站—魏县经济开发区水厂
	--
	--
	定魏公路
	定向钻

	
	
	--
	--
	魏县工业园区经二路
	人工开挖

	
	广平分水口泵站—馆陶工业园区分水口
	广馆公路
	顶进
	广馆公路
	顶进施工

	
	
	邯济铁路
	顶进
	邯济铁路
	箱涵施工

	
	
	大广高速
	顶进
	大广高速
	顶进施工

	
	
	--
	--
	南南公路
	顶进施工

	
	馆陶工业园区分水口-馆陶水厂
	309国道
	顶进
	309国道
	顶进施工

	
	
	--
	--
	老309国道
	顶进施工

	
	马头水厂分水口-马头电厂
	马头洗选厂铁路
	顶进
	马头洗选厂铁路
	


表1-4-2  吴庄管线穿越道路汇总表
	管线名称
	可研设计
	实际施工

	
	道路名称
	施工方式
	道路名称
	施工方式

	吴庄口门—永年县西南工业园区水厂
	--
	--
	钛白路
	定向钻

	
	
	
	中华大街
	定向钻

	吴庄口门—永年分水口
	京广铁路、107国道
	顶进施工
	京广铁路
	箱涵施工

	
	
	
	107国道
	顶进施工

	
	--
	--
	中华大街
	顶进施工

	永年分水口—永年县标准件工业园区水厂
	--
	--
	永美家园小区前广场及县城三条公路
	定向钻

	永年分水口—广府分水口
	永年东环路
	顶进施工
	永年东环路
	顶进施工

	
	306省道
	顶进施工
	306省道
	顶进施工

	
	京珠高速
	顶进施工
	京港澳高速
	顶进施工

	
	京武高铁
	顶进施工
	石武高铁
	箱涵施工

	
	--
	--
	赵辛线
	顶进施工

	鸡泽分水口—曲周分水口
	214省道
	顶进施工
	214省道
	顶进施工

	
	--
	--
	邯临线
	顶进施工

	
	--
	--
	邯黄铁路
	箱涵施工

	广府分水口－广府水厂
	洺李公路
	顶进施工
	洺李公路
	顶进施工

	
	邯临路
	顶进施工
	邯临路
	顶进施工

	鸡泽分水口—鸡泽水厂
	214省道
	顶进施工
	--
	--

	曲周分水口—曲周水厂
	--
	--
	邯临公路
	顶进

	曲周分水口—邱县水厂
	宁魏公路
	顶进施工
	定魏公路、曲周建设大街（宁魏公路）
	定向钻（与东风渠共同穿越）

	
	邯临公路
	顶进施工
	--
	--

	
	老邯临公路
	顶进施工
	--
	--


表1-4-3  下庄管线穿越道路一览表
	口门
（首部）
	管线名称
	可研设计
	实际施工

	
	
	道路名称
	穿越方式
	道路名称
	穿越方式

	下庄
	下庄口门—邯钢新区水厂分水口
	邯郸市西环路、邯钢路
	顶进
	邯郸市西环路、邯钢路
	顶进

	
	邯钢新区水厂分水口-邯钢新区水厂
	邯钢新区厂区铁路组
	顶进
	邯钢新区厂区铁路组
	顶进

	
	邯钢新区水厂分水口-邯钢十水站分水口（引岳济邯分水口）
	市政线
	顶进
	小西环路、中华大街
	顶进

	
	
	邯钢化肥厂、焦煤车间线
	顶进
	沥青库线、煤焦车间铁路
	箱涵

	
	
	新兴铸管石化线
	顶进
	石化专用铁路
	箱涵

	
	
	--
	--
	古城墙
	顶进

	
	邯钢十水站支管
	邯长铁路
	顶进
	支管取消


表1-4-4  郭河管线道路穿越工程一览表
	管线名称
	可研设计
	实际施工

	
	道路名称
	施工方式
	道路名称
	施工方式

	郭河口门—东部水厂
	京广铁路
	顶进施工
	京广铁路、G107
	箱涵施工

	
	京珠高速
	顶进施工
	京港澳高速公路
	顶进施工

	
	邯临公路
	顶进施工
	邯临公路
	顶进施工

	
	京武高铁
	顶进施工
	石武高铁
	箱涵施工

	
	--
	--
	滏东大街
	开挖施工

	
	--
	--
	中华大街
	顶进施工

	
	--
	--
	G309
	箱涵施工


（4）穿越河渠
通过查阅工程施工资料可知，以下为河渠穿越工程一览表。
表1-5-1  白村管线河渠穿越工程一览表
	口门
	位置
	可研设计
	实际施工

	
	
	河渠名称
	穿越方式
	河渠名称
	穿越方式

	白村
	白村口门—肥乡分水口
	高级渠
	倒虹吸
	高级渠
	倒虹吸

	
	
	牤牛河北支
	倒虹吸
	牤牛河北支
	倒虹吸

	
	
	滏阳河
	倒虹吸
	滏阳河（保护区）
	倒虹吸

	
	
	团结西干渠
	倒虹吸
	团结西干渠
	倒虹吸

	
	
	--
	--
	磁邯排水渠
	开挖

	
	成安分水口—魏广分水口
	团结东干渠
	倒虹吸
	团结东干渠
	倒虹吸

	
	
	民有二干渠
	倒虹吸
	民有二干渠
	倒虹吸

	
	
	东风二排支
	倒虹吸
	东风二排支
	倒虹吸

	
	魏广分水口—广平分水口
	东风二排渠
	倒虹吸
	东风二排渠
	倒虹吸（开挖）

	
	
	东风一排渠
	倒虹吸
	东风一排渠
	倒虹吸（开挖）

	
	
	东风渠
	倒虹吸
	东风渠
	倒虹吸（开挖）

	
	
	民有三干渠
	倒虹吸
	民有三干渠
	倒虹吸（开挖）

	
	魏广分水口—魏县分水口泵站
	民有总干渠
	倒虹吸
	民有总干渠
	倒虹吸

	
	
	东风一排渠
	倒虹吸
	东风一排支干
	倒虹吸

	
	肥乡工业园区分水口—肥乡水厂
	生产团结东干渠
	倒虹吸
	生产团结东干渠
	倒虹吸

	
	
	--
	--
	团结总干二支渠
	

	
	魏县分水口泵站—大名水厂
	东风渠
	倒虹吸
	东风渠
	倒虹吸（定向钻）

	
	
	魏大馆排水渠
	倒虹吸
	魏大馆排水渠
	倒虹（开挖）

	
	
	漳河
	倒虹吸
	漳河及大名泛区
	倒虹吸（定向钻+开挖）

	
	
	--
	--
	魏县景观河（魏源河）
	倒虹吸（开挖）

	
	广平分水口泵站-馆陶分水口水厂
（广平分水口泵站-馆陶工业园区分水口）
	王封干西支
	倒虹吸
	王封干渠
	倒虹吸（开挖）

	
	
	王封干东支
	倒虹吸
	王封干东支
	倒虹吸（开挖）

	
	
	沙东干上段
	倒虹吸
	沙东干渠
	倒虹吸（开挖）

	
	
	麻呼寨
	倒虹吸
	麻呼寨渠
	倒虹吸（开挖）

	
	白村口门—马头水厂分水口
	牤牛河
	倒虹吸
	牤牛河南支
	倒虹吸


表1-5-2  吴庄管线河渠穿越工程一览表
	管线名称
	可研设计
	实际实施

	
	河渠名称
	穿越方式
	河渠名称
	穿越方式
	施工方式

	广府分水口—鸡泽分水口
	留垒河
	倒虹吸
	留垒河
	倒虹吸
	开挖

	吴庄口门—永年西南工业园区水厂
	南水北调总干渠
	倒虹吸
	南水北调总干渠
	倒虹吸
	定向钻

	吴庄首部—永年分水口
	--
	--
	曹庄沟
	倒虹吸
	开挖

	永年分水口-永年标准件厂
	洺河
	倒虹吸
	洺河
	倒虹吸
	开挖

	广府分水口－广府水厂
	滏阳河
	倒虹吸
	滏阳河
	倒虹吸
	开挖、定向钻

	鸡泽分水口—鸡泽水厂
	崔青西干渠
	倒虹吸
	崔青西干渠
	倒虹吸
	开挖

	鸡泽分水口—曲周分水口
	--
	--
	赵寨渠
	倒虹吸
	开挖

	
	--
	--
	滏阳河
	倒虹吸
	开挖

	
	--
	--
	支漳河
	倒虹吸
	开挖

	曲周分水口—曲周水厂
	滏阳河
	倒虹吸
	--
	--
	

	
	支漳河
	倒虹吸
	--
	--
	

	
	--
	--
	南干渠
	倒虹吸
	开挖

	曲周分水口—邱县水厂
	滏阳河
	倒虹吸
	--
	--
	

	
	支漳河
	倒虹吸
	--
	--
	

	
	辛集渠
	倒虹吸
	--
	--
	

	
	五分干渠
	倒虹吸
	--
	--
	

	
	宋八疃渠
	倒虹吸
	宋八疃渠
	倒虹吸
	开挖

	
	--
	--
	东风渠
	倒虹吸
	定向钻（与定魏公路共同穿越）

	
	--
	--
	东风渠
	倒虹吸
	开挖


表1-5-3  下庄管线河渠穿越工程一览表
	口门
	位置
	河渠名称

	
	
	可研设计
	实际实施

	下庄
	邯钢新区水厂分水口-邯钢十水站
	渚河南支
	渚河南支

	
	
	渚河
	渚河


表1-5-4  郭河管线河渠穿越工程一览表
	管线名称
	可研设计
	实际实施

	
	河渠名称
	穿越方式
	河渠名称
	穿越方式
	施工方式

	郭河口门—东部水厂
	滏阳河
	倒虹吸
	滏阳河
	倒虹吸
	开挖


1.1.5施工组织及工期
1.1.5.1临时施工场地
（1）施工生产区
本工程施工生产生活区部分租用民房，不新增占地。为满足施工需要，部分施工生产生活区布置在工程区附近，包括管材堆放区、料场等为施工做准备区域，施工生产生活区占地面积107.13hm2，为临时占地。施工结束后进行整地复垦或植被恢复，移交地方。
（2）施工道路
本工程施工过程中沿管线开挖区修建伴行道路，占地面积229.51hm2，为临时占地。施工结束后进行整地复垦或植被恢复，移交地方。
（3）临时堆土区
管道采用明挖式施工，开挖断面采用梯形断面，沟槽开挖土方临时堆放于管沟一侧，临时堆土边坡坡比1:1，堆高3m，堆土底宽10~12m，占地面积349.88 hm2，为临时占地。施工结束后进行整地复垦或植被恢复，移交地方。
1.1.5.2施工工期
依据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本工程计划工期为2012年10月开工，2014年9月完工，计划建设总工期2年。
工程实际于2013年10月开工，2016年12月具备通水条件，建设总工期39个月。
1.1.5.3土建施工标段
邯郸市南水北调配套工程水厂以上输水管道工程土建施工标段共划分为16个标段。土建施工标段划分情况如表1-6、主要参建单位详见表1-7。
土建施工标段划分情况
表1-6
	设计单元
	标段
	施工单位名称
	监理单位

	第一设计单元
	先期一标
	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原中铁十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明珠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1-1标
	焦作市黄河华龙工程有限公司
	安阳市润安工程咨询监理公司

	
	1-2标
	江苏盐城水利建设有限公司
	

	
	1-3标
	中国水利水电第十一工程局
	

	
	1-4标
	山东水总有限公司
	

	
	1-5标
	湖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原湖南省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
	

	
	1-6标
	中电建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原中国水利水电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第二设计单元
	先期二标
	河北省水利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原河北省水利工程局）
	河南立信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先期三标
	天津振津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2-1标
	河北省水利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原河北省水利工程局）
	河北冀龙水利水电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第三设计单元
	3-1标
	河南省水利工程局
	河南立信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3-2标
	中国水利水电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
	

	
	3-3标
	山东省水利工程局有限公司（原山东省水利工程局）
	

	
	3-4标
	黑龙江省水利四处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3-5标
	德州市黄河建业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3-6标
	天津市水利工程有限公司
	


主要参建单位
表1-7
	1
	法人单位
	河北省水务中心（原河北水务集团）

	2
	建设管理单位
	邯郸市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

	3
	设计单位
	邯郸市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河北省水利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原河北省水利水电第二勘测设计研究院）

	4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
	河北省水利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原河北省水利水电第二勘测设计研究院）

	5
	水土保持监测单位
	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水利科学研究院

	6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编制单位
	河北环京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7
	水土保持监理单位
	河北冀龙水利水电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原河北省水利水电工程监理咨询中心）、河南明珠工程管理有限公司、安阳市润安工程咨询监理公司、河南立信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8
	施工单位
	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原中铁十三局集团有限公司）、焦作市黄河华龙工程有限公司、江苏盐城水利建设有限公司、中国水利水电第十一工程局、山东水总有限公司、湖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原湖南省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中电建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原中国水利水电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河北省水利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原河北省水利工程局）、天津振津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河南省水利工程局、中国水利水电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山东省水利工程局有限公司（原山东省水利工程局）、黑龙江省水利四处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德州市黄河建业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天津市水利工程有限公司



各标段建设工期表
表1-8
	设计单元
	分水口门
	管线名称
	起止点
	施工标段
	开工时间
	完工时间

	第一设计单元
	于家店口门
	于家店干管
	于家店口门-磁县水厂
	先期一标
	2013.11.21
	2014.11.13

	
	白村口门
	白村干管
	白村口门-肥乡分水口
	先期一标
	2013.11.10
	2015.11.26

	
	
	白村干管
	肥乡分水口-成安分水口
	1-1标
	2014.5.1
	2015.2.27

	
	
	白村干管
	成安分水口（水厂）-魏广分水口
	1-3标
	2014.5.2
	2016.5.21

	
	
	白村分干管
	魏广分水口-广平分水口
	1-5标
	2014.5.1
	2015.5.25

	
	
	白村分干管
	魏广分水口-魏县分水口泵站
	1-4标
	2014.5.1
	2016.9.30

	
	
	成安支管
	成安分水口-成安水厂
	1-1标
	2014.8.30
	2015.3.20

	
	
	肥乡支管
	肥乡分水口-肥乡工业园区分水口
	1-2标
	2014.4.30
	2016.4.21

	
	
	肥乡支管
	肥乡工业园分水口-肥乡水厂
	1-2标
	2014.4.30.
	2016.4.21.

	
	
	肥乡工业园区支管
	肥乡工业园区分水口-肥乡工业园区水厂
	1-2标
	2014.4.30
	2016.4.21.

	
	
	临漳支管
	临漳分水口-临漳水厂（肥乡分水口-临漳水厂）
	1-1标
	2014.5.1
	2015.12.30

	
	
	魏县支管
	魏县分水口-魏县水厂
	1-4标
	2014.5.1
	2016.9.30

	
	
	魏县支管
	魏县分水口-魏县经济开发区水厂
	1-6标
	2015.2.1
	2016.7.2

	
	
	大名支管
	魏县分水口-大名水厂
	1-6标
	2014.5.1
	2015.7.23

	
	
	馆陶支管
	广平分水口-馆陶工业园区水厂（分水口）
	1-5标
	2014.5.16
	2015.5.19

	
	
	馆陶支管
	馆陶工业园区分水口-馆陶水厂
	1-5标
	2014.5.15
	2015.11.28

	
	
	馆陶工业园区支管
	馆陶工业园区分水口-馆陶工业园区水厂
	1-5标
	2014.9.25
	2015.6.23

	
	
	马头干管
	白村口门-马头分水口
	先期一标
	2014.4.21
	2016.8.15

	
	
	马头支管
	马头分水口-马头水厂
	先期一标
	2013.12.2
	2016.12.15

	
	
	电厂支管
	车骑关-马头电厂
	先期一标
	2014.3.21
	2015.12.21

	第二设计单元
	吴庄口门
	吴庄干管
	吴庄口门-永年分水口
	先期二标
	2013.12.21
	2015.7.9 

	
	
	吴庄干管
	永年分水口-广府分水口
	先期二标
	2013.11.22
	2016.8.14

	
	
	吴庄干管
	广府分水口-鸡泽分水口
	先期三标
	2013.10.21
	2015.8.17

	
	
	吴庄干管
	鸡泽分水口-曲周分水口
	2-1标
	2014.5.10
	2016.12.20

	
	
	永年支管
	永年分水口-永年水厂
	先期二标
	2014.12.1
	2015.10.6

	
	
	永年西南工业园区支管
	吴庄口门-永年西南工业园区水厂
	先期二标
	2013.10.23
	2015.9.4

	
	
	永年标准件工业园区支管
	永年分水口-永年标准件工业园水厂
	先期二标
	2013.11.18
	2015.12.23

	
	
	广府支管
	广府分水口-广府水厂
	先期三标
	2013.10.21
	2016.5.8

	
	
	鸡泽支管
	鸡泽分水口-鸡泽水厂
	先期三标
	2013.10.21
	2015.5.15

	
	
	邱县支管
	曲周分水口-邱县水厂
	2-1标
	2014.5.10
	2016.12.20

	
	
	曲周支管
	曲周分水口-曲周水厂
	2-1标
	2014.5.10
	2016.12.20

	第三设计单元
	下庄口门
	下庄干管
	下庄口门-邯钢新区水厂分水口
	3-5标
	2014.5.13
	2016.11.20

	
	
	下庄干管
	邯钢新区水厂分水口-引岳济邯分水口（铁西水厂）
	3-6标
	2015.3.4
	2015.6.30

	
	
	邯钢新区支管
	邯钢新区水厂分水口-邯钢新区水厂
	3-6标
	2016.10.10
	2016.12.31

	
	郭河口门
	郭河干管
	郭河口门-东部水厂
	3-1标
	2014.6.8
	2016.12.31

	
	
	
	
	3-2标
	2014.5.1
	2015.1.10

	
	
	
	
	3-3标
	2014.5.12
	2015.9.22

	
	
	
	
	3-4标
	2014.5.15
	2016.6.30


注：3-1标2016年12月具备通水条件
1.1.6土石方情况
依据项目建设施工、监理、监测等资料，工程建设实际土石方情况如下：
本项目实际总挖方721.79万m3，总填方642.91万m3，与水保方案设计相比总挖方量和填方量均有减少。余方78.88万m3，均平整于管道作业带内，土石方平衡。
土石方统计表
表1-9                                                          单位：万m3
	分水口门
	项目
	开挖
	回填
	借方
	余方

	于家店口门
	表土
	0.74 
	0.74 
	　
	　

	
	土石方
	2.98 
	2.58 
	　
	0.40 

	
	小计
	3.72 
	3.32 
	　
	0.40 

	白村口门
	表土
	61.55 
	61.55 
	　
	　

	
	土石方
	341.79 
	290.35 
	　
	51.44 

	
	小计
	403.34 
	351.90 
	　
	51.44 

	吴庄口门
	表土
	36.88 
	36.88 
	　
	　

	
	土石方
	154.59 
	139.02 
	　
	15.57 

	
	小计
	191.47 
	175.90 
	　
	15.57 

	郭河口门
	表土
	8.71 
	8.71 
	　
	　

	
	土石方
	88.78 
	83.24 
	　
	5.54

	
	小计
	97.49 
	91.95 
	　
	5.54 

	下庄口门
	表土
	1.40 
	1.40 
	　
	　

	
	土石方
	24.37 
	18.44 
	　
	5.93 

	
	小计
	25.77 
	19.84 
	　
	5.93 

	合计
	721.79 
	642.91 
	　
	78.88 



1.1.7占地情况
本工程总占地面积1135.16hm2，其中永久占地面积为18.37hm2，临时占地面积为1116.78hm2。占地类型有耕地、园地、林地、建设用地和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


工程占地面积统计表
表1-10                                                              单位：hm2
	供水单元名称
	防治分区
	永久占地
	临时占地
	总计

	
	
	小计
	小计
	

	于家店供水单元
	管线敷设区
	　
	2.46
	2.46

	
	建筑物工程区
	0.5
	
	0.5　

	
	穿河工程区
	　
	0
	　0

	
	临时堆土区
	　
	2.81　
	2.81　

	
	施工生产生活区
	　
	0.86
	　0.86

	
	施工道路区
	　
	1.13　
	1.13　

	小计
	0.5
	7.26
	7.76
	

	白村供水单元
	管线敷设区
	　
	205.17　
	205.17

	
	建筑物工程区
	7.68
	　
	7.68

	
	穿河工程区
	　
	26.15　
	26.15

	
	临时堆土区
	　
	175.28　
	175.28　

	
	施工生产生活区
	　
	　58.06
	58.06

	
	施工道路区
	　
	　104.28
	104.28

	小计
	7.68
	568.94
	576.62

	下庄供水单元
	管线敷设区
	　
	4.67
	4.67

	
	建筑物工程区
	2.45
	2.45
	2.45

	
	穿河工程区
	　
	2.86
	2.86

	
	临时堆土区
	　
	4.65
	4.65

	
	施工生产生活区
	　
	2.13
	2.13

	
	施工道路区
	　
	2.48
	2.48

	小计
	2.45
	19.24
	19.24

	郭河供水单元
	管线敷设区
	　
	29.04
	29.04

	
	建筑物工程区
	1.82
	1.82
	1.82

	
	穿河工程区
	　
	1.73
	1.73

	
	临时堆土区
	　
	28.42
	28.42

	
	施工生产生活区
	　
	6.94
	6.94

	
	施工道路区
	　
	18.48
	18.48

	小计
	1.82
	86.43
	86.43

	吴庄供水单元
	管线敷设区
	　
	122.95
	122.95

	
	建筑物工程区
	5.93
	5.93
	5.93

	
	穿河工程区
	　
	35.24
	35.24

	
	临时堆土区
	　
	138.72
	138.72

	
	施工生产生活区
	　
	39.14
	39.14

	
	施工道路区
	　
	103.14
	103.14

	小计
	5.93
	445.12
	445.12

	合计
	18.37
	1116.78
	1135.16　


1项目及项目区概况

76                            
河北环京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1.1.8移民安置和专项设施改（迁）建
[bookmark: _Toc322506770][bookmark: _Toc447697654]本工程直接采取货币补偿的方式进行安置，不涉及大规模的移民迁移。
[bookmark: _Toc111293932]1.2项目区概况
1.2.1自然条件
（1）地形地貌
邯郸市地势自西向东呈阶梯状下降，高差悬殊，地貌类型复杂多样。全市自西向东大致可分为五级阶梯：西北部中山区、西部低山区、中部低山丘陵区、中部盆地区、东部冲积平原。以京广铁路为界，西部为中、低山丘陵地貌，东部为冲积平原。京广铁路以东的山前冲积平原为华北平原的一部分。地势由北西，西和南微向渤海方向倾斜，平原高程80m，逐渐向东及东北方向过渡到30m。地面坡降约千分之二，是丘陵和平原的过渡相连地带。项目区管道穿越的地貌从西部丘陵地貌过渡到东部山前冲积平原，以山前冲积平原地貌为主。高程从丘陵地带的85.35m过渡到平原的33.39m，高差最大为51.96m。
 [image: H:\南水北调\2022年3月29日邯郸南水北调验收\4月1日李艳丽\1郭河首部（疏元河和沁河穿越）\微信图片_202204081153527.jpg] [image: H:\南水北调\2022年3月29日邯郸南水北调验收\3月31日18个点\11省道212飞无人机\DJI_0738.JPG]
图1-2 项目区地形地貌                 图1-3项目区地形地貌
（2）土壤植被 
项目区土壤以褐土、潮土为主，表层土壤养分含量较高，厚度约0.3m~0.5m，适合农作物生长。主要种植农作物以小麦、玉米为主。项目区植被属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带。该区土地肥沃、气候温和、土地利用率高，大部分时间为农作物所覆盖。根据调查，区内林草植被主要以灌木类荆条、紫穗槐为常见；草本科以白草、青黄草、狗尾草、蒿类居多。人工植被以杨、柳、榆、槐、椿等乔木较多，果树主要是苹果、梨、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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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项目区土壤植被
（3）气象
供水区地处半湿润、半干旱地区，属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气温年内变化明显。根据邯郸气象站资料，一月份平均最低气温-7°C，七月份平均最高气温23.6°C，多年平均气温13.2°C，极端最高气温为42.5°C， 极端最低气温为-21.0°C，≥10°C活动积温为4481.7°C。平均日照时数2600小时，无霜期为220天，季节性冻土深度为0.3~0.5m。多年平均降雨量为521mm，雨量多集中在七、八、九三个月，约占全年降雨量的70%以上。降雨年际变化大，最丰年降雨为l033mm，最枯年降雨为264.7mm。多年平均年水面蒸发量1105~1209mm，多年平均6h最大降雨量68mm，多年平均24h最大降雨量96mm，干旱指数在1.93~2.54之间，全年除7~8月份为湿润外，其余均为半干旱及干旱期。项目区春、夏两季主导风向为偏南风，秋、冬两季主导风向为偏北风，全年主导风向为南风，多年平均风速2.6m/s，最大风速19m/s，全年大风日数（≥8级）为9.9d。
（4）地质地震
1）地质
该区域属渤海凹陷与太行山隆起带的过度地带，西部为丘陵地带，东部为平原。西部沉积有古生界、中生界、新生界的灰岩、砂岩、泥岩以及煤系地层，东部平原堆积了巨厚的第四纪和近代河流冲积层，造成了广大的冲积平原，堆积物属粘土、壤土、砂壤土和粉细砂等松散岩系。
工程所在区域属华北断坳带的一部分，系古黄河冲积而成的新生界地层，自中生代以来地壳以相对下降为主。主要岩性为粘土、亚粘土、亚砂土类中细砂层，总厚度450m至550m。区内地层主要为第四纪新近沉积粘性土和粉土，粘土一般呈薄层状穿插于粉土之中，此外，局部尚分布有厚度不等的杂填土。
据《中国地震动峰值加速度区划图》（GB18306-2001)及《中国地震反应谱特征周期区划图》（GB18306-2001)，该工程所在邯郸市区、邯郸县、磁县、大名县、临漳县及成安县抗震设防烈度为7度，地震动峰值加速度为0.15g，地震反应谱特征周期为0.35s~0.40s；鸡泽县、曲周县、肥乡县、馆陶县、广平县、魏县及永年县抗震设防烈度为7度，地震动峰值加速度为0.10g，地震反应谱特征周期为0.40s；邱县抗震设防烈度为6度，地震动峰值加速度为0.05g，地震反应谱特征周期为0.45s。
工程区内地下含水层主要为砂壤土和砂层的孔隙水，潜水稳定地下水位深度在25~40m之间，在靠近渠道和河流附近可揭露有少量的上层滞水，地下水主要以人工开采的方式排泄。
2）地形地貌
邯郸市地势自西向东呈阶梯状下降，高差悬殊，地貌类型复杂多样。全市自西向东大致可分为五级阶梯：西北部中山区、西部低山区、中部低山丘陵区、中部盆地区、东部冲积平原。以京广铁路为界，西部为中、低山丘陵地貌，东部为冲积平原。京广铁路以东的山前冲积平原为华北平原的一部分。地势由北西，西和南微向渤海方向倾斜，平原高程80m，逐渐向东及东北方向过渡到30m。地面坡降约千分之二，是丘陵和平原的过渡相连地带。项目区管道穿越的地貌从西部丘陵地貌过渡到东部山前冲积平原，以山前冲积平原地貌为主。高程从丘陵地带的85.35m过渡到平原的33.39m，高差最大为51.96m。
（5）河流水系
输水管道沿途穿越的河流有牤牛河、滏阳河、漳河、输元河等，沿途穿越的渠道有支漳河、民有渠、东风渠、留垒河、团结渠、魏大馆排水渠以及相关的支渠。
1、子牙河流域
①滏阳河
滏阳河发源于峰峰矿区和村镇，向东流经峰峰矿区和磁县，于磁县县城东折向北流，经邯郸县进入邯郸市区，在邯郸县苏里村北折向东偏北流经永年、曲周和鸡泽，在鸡泽县东于口村北进入邢台市，邯郸境内全长184km、流域面积2747.82 km2 (山区面积825.95 km2)。滏阳河流域主要支流包括牤牛河、渚河、沁河、输元河及生产团结渠、磁邯渠等河道。
滏阳河支流多处于太行山迎风坡，源短、坡陡、流急，洪水时峰高量大。除滏阳河河道较长、多弯、坡度缓、洪水传播时间较长外，其余的支流小河流域面积小、河道短、坡度陡（1/60〜1/644)、汇流时间短、汛期洪水迅猛、量小峰高，且下游河道坡度缓（1/3000〜1/4000)，断面窄小，实际排洪能力小。各河穿京广铁路后开始有堤，河道泄量上大下小，出现一般洪水即漫流而下，汇入永年洼蓄滞洪区，并通过永年洼下泄入大陆泽、宁晋泊蓄滞洪。滏阳河支流众多，大小支流20多条。为了减轻上游洪水对邯郸市的威胁，在张庄桥和莲花口之间绕市开挖了支漳河分洪道。
牤牛河包括牤牛河南支和北支。牤牛河南支位于邯郸市西部太行山东麓，是滏阳河上游主要支流之一，发源于武安市鼓山东麓的崇义滴，流经峰峰矿区及磁县的史村、南城，又穿越磁县北部的林坦、林峰、花官营等乡、镇和邯郸市马头镇，于磁县石桥村东北汇入滏阳河。牤牛河南支上游支流繁多，源短流急，每遇暴雨，洪水来势汹涌，历史上常造成下游灾害。其两条主要支流南支、北支于洛子村附近汇合后称牤牛河南支。流域面积 168km2。
牤牛河北支发源于太行山东麓，地处河北省磁县境内，是滏阳河上游的小支流。上游有两个分支，一支发源于邯郸县康庄乡与磁县史村乡交界处，经西河口、东河口、于西陆开村北与另一支汇合；另一支发源于武安县野河乡与磁县史村乡交界处，自西向东南，经前史村、中史村、谷拖到西陆开。两支汇合后，又经东陆开、任庄，之后折向南行，经安河、北城、南城，在台城乡砖窑西与牤牛河南支汇合后称牤牛河。
渚河是子牙河系滏阳河流域的一条重要支流，发源于邯郸县会兴头和西望庄，于张庄桥村南汇入滏阳河，河道全长28.7km，流域面积66.3km2，其中南支26.58km2，北支24.25km2。渚河流域纵坡较陡，干流全长5.63km，平均纵坡为1/760，其中南支平均纵坡约为1/250，北支平均纵坡约为1/220。
沁河为滏阳河的一条支流，位于太行山东麓，邯郸县西部丘陵区，界于牤牛河与洺河流域之间。沁河上游支流众多，呈树枝状，较大的支流有三条，分别发源于武安县的车辋口、野河及紫山，三条支流于张岩嵛村西汇合。原沁河流经康庄、工程、户村三乡，经百家村入邯郸市区，穿西关入滏阳河。为了减轻沁河洪水对邯郸市区的威胁，在户村乡的齐村修筑了一条拦洪大坝-齐村大坝，使沁河齐村以上的来水从薛庄东南经新辟的“溢洪道”入输元河。齐村大坝以下的原沁河河道，经户村乡、市郊、邯郸市区后入滏阳河。沁河总流域面积18646 km2，其中山区124.46 km2，平原区62 km2。
输元河是滏阳河流域的一条小支流，发源于邯郸县紫山东支脉县姜窖村附近，于邯郸县的苏里村西北入滏阳河，全长19.9km，流域面积72.64km2（沁河改道输元河合并后，总流域面积197.1km2)。在邯郸市北侧穿京广铁路和107国道，入黄粱梦滞洪区，最终通过苏里泄洪闸泄入滏阳河。
磁邯排水渠位于磁县东部平原地区，南北走向，于1964年开挖，自磁县西玉曹村西至邯郸县中堡村西入支漳河分洪道。全长20.99km，控制流域面积 86.3km2。
②留垒河
永年洼下游留垒河为连接永年洼和大陆泽并排泄幸福渠、崔青渠沥水的河道，位于滏阳河与洺河之间，自永年洼借马庄泄洪闸起至任县环水村汇入北澧新河止，全长64.71km。在1967年至1968年进行治理后，留垒河河道设计过流能力为5年一遇，永年洼控泄125m3/s，沿线5年一遇沥水59.5m3/s汇入后，至任县环水村设计流量185m3/s；校核标准10年一遇，永年洼下泄365m3/s，两岸沥水缓排。
幸福渠是1969年利用牛尾河扩挖而成，自南贾葛村西至借马庄闸，控制面积87.9 km2，全长16.5km，主要排泄永年境内沥水。
崔青西干渠自风正村东至吴官营村西，控制面积85.9 km2，长6.7km，设计流量12.4m3/s，主要排泄曲周、鸡泽县境内沥水。
③洺河
洺河是汇入潘阳河中游洼地流域面积最大的一条支流，发源于太行山东麓，流经邯郸、邢台两地区，于任县环水村汇入北浬河。环水村以上控制流域面积3214km2。娄里以上为山区，控制流域面积2210km2，娄里以下为平原，流域面积1004 km2。
洺河主要有南洺河、北洺河、马会河3条支流，南洺河源于武安市摩天岭，经车谷、阳邑、磁山，于永合与北洺河会合，流域面积1215km2；北洺河源于武安市寇锅，经口上、团城到永和，流域面积516km2；马会河源于沙河县营房，经峡沟、册井于永年县辛庄入洺河，流域面积293km2。南、北洺河会合后称洛洺河，并在娄里纳入马会河，向东流经临馅关穿京广铁路， 经鸡泽、南和于任县骆庄穿行大陆泽滞洪区，于任县环水村入北浬河，河流全长94km。
④生产团结渠
生产团结渠：开挖于1965年，流域范围为磁县、临漳、成安、邯郸县、肥乡、永年六县共781.5km2。1976年为解决支滏区间低洼易涝，排水无出路问题，在永年县魏寨村建倒虹吸一座，穿过支漳河分洪道，将45.8km2 的沥水引入该渠，使控制面积达到827.3km2。该渠在莲花口附近的倒虹吸穿过滏阳河进入永年洼引渠。
团结西干渠控制流域面积为300.7km2，始自临漳县黄辛庄，止于肥乡县西杜堡，渠长36.8km，主要功能是行洪除涝，现状渠道上口宽20m左右，纵坡1/2000〜1/3500，渠道流经临漳、成安、邯郸县和肥乡县。
团结东干渠总控制流域面积216.7km2，始自成安县南豆公，止于肥乡县西杜堡，主要吸纳上游和两岸沥涝，渠长27.15km，现状渠道上口宽14〜20m，纵坡1/1750~1/4000，渠道流经成安县和肥乡县。
2、黑龙港流域
黑龙港流域邯郸境内段包括老沙河及其支流东风渠、老漳河及其支流河道，如支漳河、宋八疃渠等。
①东风渠
东风渠又称东风总干渠，担负干渠以西地区涝水排除任务，控制面积765km2。干渠线路自后固寨至安寨，于安寨渠口汇入老沙河，全长17.6km。东风渠70年代扩大治理标准为三日降雨量250mm，设计流量247m3/s，现状过流能力为210m3/s。
东风渠在东代固和仁里村分别有东风一排支和东风二排支汇入。东风一排支起于临漳县羊羔乡，跨越成安县、魏县入东风渠，全长37.7km，控制面积182.03km2，原设计底宽4〜5.5m，水深2.5m，边坡1:2，纵坡1/3000〜1/5000。东风二排支起于成安县屯里，跨越成安县、魏县、广平县入东风渠，全长19.2km，控制面积161.05km2，设计底宽7〜20m，水深3m，边坡1:2，纵坡1/3000。
②老沙河
老沙河原系漳河故道，是1963年后在根治海河中新辟河道，隶属清凉江水系，是河北省黑龙港地区主要排沥水系之一；干流上起广平县后固寨村原东风渠总干渠，下至邢台地区威县牛寨接清凉江，是季节性排水河道。上接东风渠来水，经邱县、于威县牛家寨汇入清凉江，全长76.0km。流域范围为漳河故道以北，黄口干渠、安寨支渠以南，民有渠、东风灌区四分干与鲧堤之间地区。控制流域面积为2622km2，其中东风渠汇入流域面积765 km2，老沙河流域面积1857 km2。1976年扩挖标准为定雨量三日降雨250mm，设计流量为247m3/s。
老沙河邯郸境内控制面积除东风渠外，还包括安寨渠、王封干渠、沙东干渠，其中王封干渠有王封干东支汇入、沙东干渠分为沙东干上段和麻呼寨渠。本次评价涉及王封干、王封干东支，沙东干上段和麻呼寨渠，简述一下：
王封干渠起始于广平县南寺朗固，于曲周邱县两县交界处与沙东干汇流；属黑龙港流域老沙河系，长32.3 km，控制面积203 km2；王封干东支：起始于广平县北小留，于南王封汇入王封干渠，长16.6 km，控制流域面积30.8km2，原设计流量 20.5m3/s。
沙东干上段：起始于大名县大李凝村，止于邯馆公路上游，长9.5 km，控制流域面积78.1km2，原设计流量29.8m3/s。
麻呼寨渠：起始于大名县的孟良寨，于馆陶县的麻呼寨汇入沙东干渠，全长8.6km，控制流域面积46km2。
③支漳河
支漳河干流起自永年县的赵寨至曲周县的东水疃入老漳河，全长 51.6km，总控制面积378km2。支漳河建筑物主要有：马兰头、六疃跌水闸和黄口、袁庄2处倒虹吸。原设计流量30〜167m3/s，底宽5〜36m，水深 3.56m，边坡 1:2，纵坡 1/4000〜1/7000。
④老漳河
老漳河为漳河故道，起自支漳河与老漳河上段汇流处-东水町，行经曲周、平乡、广宗、巨鹿等县，于宁晋县孙家口汇入滏东排河，全长65.7km。
流域位于邢台市、邯郸市的滏阳河以东地区，流域面积1897km2。1978年进行扩大治理标准为定雨量250mm，设计除涝流量为230〜390 m3/s。
老漳河邯郸境内段控制范围除支漳河外还包括辛集渠、五分干、五分干加排支和宋八疃渠。
辛集渠：该渠为老漳河系支漳河干流上的主要支流，控制范围跨曲周邱县两县部分面积，西起东风渠，接加排支，二分干和支漳河，南至南干渠，东至南北岳接五分干，北界在邱县李庄村西。流域面积100.31km2，渠道自南加排支杨李庄附近开始，向北经东漳头，前观寨，郑庄，北龙堂，辛集由邱县李庄村西北入老漳河，全长17.53km。
宋八疃渠：又称老漳河上段，实为隋代的前漳河故道。南起邱县温庄村东南北干渠，经邱城、贾寨、贺堡、古城营，旦寨等5个乡镇，到霍漳逯村西入老漳河，全长25km，流域面积236.3km2。
五分干：起始于邱县的温庄，止于邱县的辛集，渠道跨越邱县、曲周两县。总长度12.4km。控制流域面积33km2，原设计底宽2m，设计流量15m3/s。
3、漳卫河流域
①漳河
漳河发源于山西省土质疏松的黄土高原和太行山区，地跨山西、河南、河北三省，水系呈扇形分布，大部分处于海拔1000m以上的山区，漳河下游岳城镇建有大型水库1座，控制流域面积18100km2，漳河水流出岳城水库后进入平原，经磁县、临漳、魏县、大名县，在馆陶县徐万仓村与卫河汇合，徐万仓以上漳河流域面积19220km2。
②魏大馆排水渠
魏大馆排水渠上起临漳县前齐庄村东，自西而东，沿漳河北侧流经临淳、魏县、大名、馆陶4县，在馆陶县刘齐固村东入漳河，总长59.576km， 主要解决民有干渠以南，漳河以北大名县黄金堤以上各支斗渠退水及灌区内的涝水。原设计排水流量为56.8〜220.0m3/s，底宽11.0〜45.0m，水深2.8〜 3.5m，边坡 1: 2。
魏大馆排水渠始建于1954年，渠首在魏县德政村东，当时底宽2m，上口宽7m，标准较低。之后，经过几次扩挖，渠道延伸至临漳县境内。1978年魏大馆排水渠按三日降雨250mm不成灾的标准进行扩建，渠道末端设计流量220 m3 /s。
邯郸市南水北调配套工程水厂以上输水管道工程输水管线与39条(次）河流交叉，总流域面积32713 km2。其中大于1000 km2的7条，流域面积28337.7 km2; 100〜1000 km2 的16 条，流域面积 3748.5km2； 20〜100 km2 的11条，流域面积585.8 km2； 20 km2以下的5条，流域面积41 km2。各河道交叉建筑物工程等别为III〜IV等，防洪标准为设计10〜20年一遇，校核30〜100年一遇；本工程与行洪、排涝河道交叉工程校核标准分别为50〜100年一遇和30年一遇，因此对于行洪河道计算标准取100年、50年、30年、20年、10年和5年一遇共计6个标准；对于排涝河道计算标准取50年、30年、20年、10年和5年一遇共计5个标准。
交叉河流的泥沙主要来源于流域上游的土壤侵蚀。根据本区暴雨洪水特点，河流年输沙量主要发生在主汛期。上游修建水库的河流，其下游河道含沙量明显减小。从水库站的实测资料可以看出，近年来水库基本是清水出库。
邯郸市南水北调配套工程水厂以上输水管道工程输水管线附近交叉河流冰情资料较少，封冻期一般在12月，解冻期在2月。稳定冻结最早日期为11月23日，最晚日期为1月24日；解冻最早日期为12月23日，最晚日期为3月3日。最大冻土深54cm。
地下水主要为太行山区的基岩裂隙水和东部平原的深层和浅层地下水。工程区内地层主要为河流冲积形成的松散堆积物，地表水径流较少，地下水持续多年的超采导致了多年平均水位持续下降，地下含水层主要为砂壤土和砂层的孔隙水，潜水稳定地下水位深度在25~40m之间，在靠近渠道和河流附近可揭露有少量的上层滞水，地下水主要以人工开采的方式排泄。
1.2.2水土流失及防治情况
（1）项目区水土流失现状
结合项目地形、地质、气象资料综合分析，得出项目区土壤侵蚀类型以水力侵蚀为主，侵蚀强度为微度，原地貌土壤侵蚀背景值平原区为193t/km2.a，丘陵区为499t/km2.a。
根据《河北省水土保持规划》，项目建设涉及的县市属全国水土保持区划北方土石山区华北平原区黄泛平原防沙农田防护区（III-5-3fh）及太行山山地丘陵区太行山东部山地丘陵水源涵养保土区（III -3-2ht）。项目区磁县涉及太行山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成安县、临漳县、大名县和魏县涉及黄泛平原风沙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
（2）项目区容许土壤流失量
1项目及项目区概况
项目位于北方土石山区，水土流失类型以水力侵蚀为主，属于微度侵蚀，根据《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SL190-2007)，容许土壤流失量200t/km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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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可研设计
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2013年4月12日以冀发改农经〔2013〕554号文批复了邯郸市南水北调配套工程水厂以上输水管道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2）初步设计
本项目初步设计共分为3个设计单元，第一设计单元为于家店、白村口门以下输水管道工程设计；第二设计单元为吴庄口门以下输水管道工程设计；第三设计单元为下庄、郭河口门以下输水管道工程设计。
第一设计单元工程中先期开工项目包括于家店口门至磁县水厂管线、白村口门至马头分水口管线、马头分水口至马头水厂管线、马头分水口至马电水厂管线、白村口门至肥乡分水口管线，于家店口门首部、白村口门首部、马头分水口，共计4条管线，2个首部，1个分水口。河北省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以《河北省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关于邯郸市南水北调配套工程水厂以上输水管道工程第一设计单元先期开工项目初步设计的批复》（冀调水设〔2013〕24号）文件对第一设计单元先期开工项目工程进行了批复。2013年12月30日，河北省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以《河北省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关于邯郸市南水北调配套工程水厂以上输水管道工程第一设计单元初步设计报告的批复》（冀调水设〔2013〕141号）对《邯郸市南水北调配套工程水厂以上输水管道工程第一设计单元初步设计报告》进行了批复。
第二设计单元为吴庄口门以下输水管道工程，担负向邯郸市东部4个县共7个供水目标的供水任务，涉及永年县、鸡泽县、曲周县、邱县，4个县城；永年县西南工业园区、永年县标准件工业园区，2个工业区；永年广府古城。其中鸡泽分水口以上（包括鸡泽水厂支线）输水管道工程为先期开工项目（已批复）。2013年3月22日，河北省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以冀调水设〔2013〕5号文对《邯郸市南水北调配套工程水厂以上输水管道工程第二设计单元先期开工项目初步设计报告》进行了批复。2013年12月30日，河北省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以冀调水设〔2013〕142号文《邯郸市南水北调配套工程水厂以上输水管道工程第二设计单元初步设计报告》进行了批复。
第三设计单元利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在邯郸段所设置的下庄、郭河及三陵分水口门，承担着向邯郸市中心城区、邯郸县县城以及邯钢、纵横钢铁重点工业企业供水目标的供水任务。依据河北省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要求及可研审批意见仅保留邯郸县三陵乡水量配额，第三设计单元不再表述其相关工程内容。2013年10月25日，河北省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组织有关单位和专家再石家庄市召开会议，对《邯郸市南水北调配套工程水厂以上输水管道工程第三设计单元初步设计报告》（报审稿）审查，并出具了审查意见。根据审查意见，河北省水利水电第二勘测设计研究院完成了《邯郸市南水北调配套工程水厂以上输水管道工程第三设计单元初步设计报告》（报批稿）。2014年1月28日，河北省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以冀调水设〔2014〕10号文《邯郸市南水北调配套工程水厂以上输水管道工程第三设计单元初步设计报告》进行了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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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由河北省水务中心（原河北水务集团）委托，河北省水利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原河北省水利水电第二勘测设计研究院）于2012年10月编制完成《邯郸市南水北调配套工程水厂以上输水管道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2012年11月29日，河北省水利厅以冀水保〔2012〕218号文批复了该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
2.2.1主体工程中具有水土保持功能的措施及投资
表2-1  主体工程中具有水土保持功能的措施及投资
	措施类型
	措施名称
	单位
	工程量
	单价
	投资（万元）
	合计（万元）

	工程措施
	临时用地复垦
	m2
	9188400
	5
	4594.20
	5761.96

	
	表土剥离
	m3
	1485799
	4.38
	650.77
	

	
	表土恢复
	m3
	1485799
	2.36
	350.64
	

	临时措施
	施工围堰拆除
	m3
	147214
	11.3
	166.35
	


2.2.2工程措施设计情况（方案新增设计）
（1）弃土场区
项目设置弃土场6处，在弃土场堆土坡脚设M10浆砌石挡土墙，初步估算需要设浆砌石挡土墙900m，共需浆砌石砌筑量为1215m3，φ10cmPVC排水管162m，沥青模板121.5m2。
表2-2  方案设计的工程措施类型及工程量
	防治区
	水土保持措施
	单位
	于家店口门
	白村口门
	下庄口门
	郭河口门
	三陵口门
	吴庄口门
	合计

	
	
	
	
	
	
	
	
	
	

	弃土场区
	M10浆砌石挡土墙
	浆砌石量
	m3
	　
	472.5
	　
	405
	　
	337.5
	1215

	
	
	φ10PVC排水管
	m
	　
	63
	　
	54
	　
	45
	162

	
	
	沥青木板
	m2
	　
	47.25
	　
	40.5
	　
	33.75
	121.5


2.2.3植物措施设计情况（方案新增设计）
（1）管线敷设工程区
项目管线工程占地主要以耕地为主，方案设计施工扰动结束后对除耕地复垦外的可恢复植被区域及顶管穿越公路的路肩扰动区域撒播种草进行防护，防护面积共计7.21hm2，播种量30kg/hm2，草种选用生长迅速的早熟禾，共需早熟禾种子216.3kg。
（2）建筑物工程区
建筑物绿化按管线首部6处、加压泵站按8座、邯管局绿化1处，管理所绿化13处计算，共需乔木：栾树84株，合欢424株。栽植绿篱灌木：大叶黄杨2186m。栽植宿根花卉及绿地灌木：大花萱草3159m2、丰花月季3300m2。撒播种草防护：撒播种草0.52hm2，早熟禾种子（30g/m2）155.91kg。
（3）穿河工程区
穿河工程区设计倒虹吸106座，导流渠总长度10846m，面积8.23hm2，穿越地方需恢复堤坡植被面积1.52hm2，总计撒播高羊茅面积9.75hm2，需草籽292.5kg。
（4）临时堆土区
临时堆土区占地主要以耕地为主，方案设计施工扰动结束后对其除耕地复垦外的其余区域撒播种草，植草面积共计7.25hm2，播种量30kg/hm2，草种选用生长迅速的早熟禾，共需早熟禾种子217.5kg。
（5）施工生产生活区
项目施工生产生活区施工期间用于施工营地和管材堆放，方案设计施工扰动结束后对其除耕地复垦外的其余区域撒播种草进行防护，防护面积共计约8.78hm2，播种量30kg/hm2，草中选用生长迅速的早熟禾，共需早熟禾种子263.4kg。
（6）施工道路区
方案设计施工扰动结束后对其除耕地复垦外的其余区域撒播种草进行防护，防护面积共计约15.52hm2，播种量30kg/hm2，草中选用生长迅速的早熟禾，共需早熟禾种子375.6kg。连接道路两侧栽植合欢和栾树进行绿化，合欢栽植长度4200m，栾树栽植长度3360m，株距5m，共栽植合欢1680株，栾树1344株。
（7）弃土场区
方案设计施工扰动结束后对其除耕地复垦外的其余区域撒播种草进行防护，防护面积共计约1.56hm2，播种量30kg/hm2，草中选用生长迅速的早熟禾，共需早熟禾种子46.8kg。
2.2.4临时措施设计情况（方案新增设计）
（1）管线敷设工程区
方案设计对管道沟槽开挖裸露面重点部位遇降雨天气采用聚乙烯密目网遮盖，密目网规格为1000目/100cm2。根据主体各条管线施工时间安排，分析遇降雨天气开挖沟槽长度为17.28km，各管线开挖断面不完全相同，综合考虑密目网遮盖平均宽度按14m计，考虑密目网重复利用三次，密目网遮盖共计80640m2。本区涉及顶管穿越公路55处，顶管工作井施工，井内设置排水坑抽排积水，积水抽排至井外临时沉沙池，池尾端接50m临时排水沟将积水导入公路排水沟一并下排。共设临时排水沟2750m，设置沉沙池55座。
（2）建筑物工程区
方案设计在管线首部及加压泵站的宿办楼周边设置临时土质截水沟，截水沟末端设置沉沙池，共设临时截水沟560m，设置沉沙池14座。
（3）临时堆土区
施工期间，管线工程开挖的土方挖运至管线一侧的临时堆土区，方案设计对临时堆土用密目网进行遮盖，共需密目网388307m2。方案设计在临时堆土坡脚设置临时土质排水沟，用于排除施工期雨水，共设置排水沟156194m，临时挡土埂156194m。
（4）施工生产生活区
方案设计在施工营地周边设置临时土质排水沟，排水沟末端设置沉沙池，共设临时排水沟3500m，沉沙池35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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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水利部办公厅2016年3月24日印发的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水利部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变更管理规定（试行）〉的通知（办水保〔2016〕65 号），逐条对比，本工程没有达到水土保持方案变更的条件，水土保持方案无变更。
办水保〔2016〕65 号文变更条件符合性分析表
表2-3
	序号
	文件规定的变更条件
	方案设计
	实际
	变化比例
	是否符合变更条件

	1
	生产建设项目地点、规模发生重大变化
	项目位于邯郸市，建设内容为6个口门供水单元
	项目位于邯郸市，建设内容为5个口门供水单元，一个供水单元取消
	变化不大
	否

	2
	涉及国家级和省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或者重点治理区的
	涉及
	涉及
	未变化
	否

	3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增加30% 以上的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1293.47hm2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1135.16hm2
	防治责任范围减少
	否

	4
	开挖填筑土石方总量增加30% 以上的
	土石方总量为1347.07万m3
	土石方总量为1364.7万m3
	+1.31%
	否

	5
	线型工程山区、丘陵区部分横向位移超过300 米的长度累计达到该部分线路长度的20% 以上的
	本工程线路均位于平原
	本工程线路均位于平原
	未变化
	否

	6
	施工道路或者伴行道路等长度增加20 % 以上的
	施工道路长度为302.348km
	施工道路长度为310.8km
	+2.79%
	否

	7
	桥梁改路堤或者隧道改路整累计长度20公里以上的
	本工程不涉及桥梁、隧道
	本工程不涉及桥梁、隧道
	未变化
	否

	8
	表土剥离量减少30% 以上的
	表土剥离量148.58万m3
	表土剥离量109.28万m3
	-26.45%
	否

	9
	植物措施总面积减少30% 以上的
	植物措施面积50.07hm2
	植物措施面积47.11hm2
	-5.91%
	否

	10
	水土保持重要单位工程措施体系发生变化，可能导致水
土保持功能显著降低或丧失的
	重要单位工程为：防洪排导工程
土地整治工程
植被建设工程
临时防护工程
	重要单位工程为：
防洪排导工程
土地整治工程
植被建设工程
临时防护工程
	水土保持重要单位工程措施体系未变化
	否

	11
	在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废弃砂、石、土、矸石、尾矿、废渣等专门存放地外新设弃渣场的，或者需要提高弃渣场堆渣量达到20% 以上的
	无弃渣
	无弃渣
	未变化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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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工程在初步设计阶段对部分水土保持措施进行设计，并纳入到主体工程设计的水土保持专章，单位工程包括土地整治工程、植被建设工程、临时防护工程，分部工程包括场地整治、点片状植被、拦挡、沉沙、排水、覆盖等做了详细设计，河北省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分别以冀调水设〔2013〕141号文、冀调水设〔2013〕142号文、冀调水设〔2014〕10号文，对邯郸市南水北调配套工程水厂以上输水管道工程第一设计单元、第二设计单元、第三设计单元初步设计进行了批复。
三个设计单元的主体工程初步设计报告中，均列有水土保持设计专章，水土保持专章中针对水土保持工作提出了原则性要求和细化设计。施工招标阶段，建设单位将水土保持工程作为分组分项工程实施招投标，合同工程量清单中列有水土保持工程量。

2水土保持方案和设计情况

[bookmark: _Toc111293938]3水土保持方案实施情况
[bookmark: _Toc111293939]3.1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3.1.1方案批复的防治责任范围
根据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及冀水保〔2012〕218号批文，本工程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区面积1293.47hm2，其中项目建设区面积1096.92hm2，直接影响区面积196.55hm2。
项目建设区主要包括：（1）管线敷设工程；（2）建筑物工程区；（3）穿河工程区；（4）临时堆土区；（5）施工生产生活区；（6）施工道路区占地。直接影响区包括：临时堆土坡脚外侧2m，施工道路2侧各1m，建筑物工程周边2m，穿河工程按上游10m、下游50m计列，施工营地周边2m，弃土场周边2m。本项目施工临时道路及管线敷设区域直接影范围在项目占地范围内，不进行重复计列，施工道路直接影响区仅为场外道路影响范围。直接影响区占地面积合计196.55hm2。
防治责任范围见表3-1。
方案确定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统计表
表3-1                                                             单位：hm2
	防治分区
	项目建设区
	直接影响区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管线敷设工程区
	327.54
	
	327.54

	建筑物工程区
	21.98
	2.54
	24.52

	穿河工程区
	70.94
	60.8
	131.74

	临时堆土区
	343.24
	60.28
	403.52

	施工生产生活区
	113.66
	62.55
	176.21

	施工道路区
	211.76
	10.11
	221.87

	弃土场区
	7.8
	0.27
	8.07

	合计
	1096.92
	196.55
	1293.47


3.1.2建设期的防治责任范围
根据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监测和监理的占地资料，结合项目现场调查，本工程建设期实际发生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面积为1135.16hm2，其中管线敷设工程区364.29hm2、建筑物工程区18.37hm2、穿河工程区65.98hm2、临时堆土区349.88hm2、施工生产生活区107.13hm2、施工道路区229.51hm2。建设期扰动范围全部在征地范围内，无直接影响区。建设期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统计见表3-2。
建设期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统计表
表3-2                                                             单位：hm2
	防治区
	项目建设区
	小计

	
	永久
	临时
	

	管线敷设工程区
	
	364.29
	364.29

	建筑物工程区
	18.37
	
	18.37

	穿河工程区
	
	65.98
	65.98

	临时堆土区
	
	349.88
	349.88

	施工生产生活区
	
	107.13
	107.13

	施工道路区
	
	229.51
	229.51

	合计
	18.37
	1116.79
	113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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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变化分析
与水土保持方案阶段相比，本工程建设期实际发生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减少158.31hm2，其中管线敷设工程区增加36.75hm2、建筑物工程区减少6.15hm2、穿河工程区减少65.76hm2、临时堆土区减少53.64hm2、施工生产生活区减少69.08hm2、施工道路区增加7.64hm2、弃土场减少8.07hm2。
具体分析如下： 
（1）管线敷设工程扰动面积364.29hm2，与方案设计相比增加36.75hm2，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初步设计阶段调整了管道作业带的施工宽度和管线的长度，实际施工时部分线路适当拓宽，导致扰动面积增加。
（2）建筑物工程区扰动面积18.37hm2，与方案设计相比减少6.15hm2，主要是由于初步设计阶段调整部分管理站所的设计，核减三陵口门首部等管理站所，以及相应连接道路位置的改变，长度减少，导致扰动面积减少。
（3）穿河工程区扰动面积65.98hm2，与方案设计相比减少65.76hm2，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初步设计阶段细化了部分穿越的施工方式和作业面，扰动面积相应减少。
（4）临时堆土区扰动面积349.88hm2，与方案设计相比减少53.64hm2，主要是由于施工各标段对临时堆土加强管理，采用了顺序堆土，重复利用堆土区域等方式，减少扰动面积。
（5）施工生产生活区扰动面积107.13hm2，与方案设计相比减少69.08hm2，主要原因是施工各标段生活区租用民房，优化了生产生活区布置，并在施工过程中减少利用部分现有的各个工程的临时占地，减少了相应的扰动占地。
（6）施工道路区扰动面积229.51hm2，与方案设计相比增加7.64hm2，主要是由于初步设计阶段管线长度增加，施工伴行道路道路长度相应增加，导致扰动面积增大。
（7）弃土场区未发生，减少8.07hm2。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变化对比表
表3-3                                                                单位：hm2
	防治分区
	方案设计
	实际
	实际-方案

	
	项目建设区
	直接影响区
	合计
	项目建设区
	直接影响区
	合计
	项目建设区
	直接影响区
	合计

	管线敷设工程区
	327.54
	0
	327.54
	364.29
	0
	364.29
	36.75
	0
	36.75

	建筑物工程区
	21.98
	2.54
	24.52
	18.37
	0
	18.37
	-3.61
	-2.54
	-6.15

	穿河工程区
	70.94
	60.8
	131.74
	65.98
	0
	65.98
	-4.96
	-60.8
	-65.76

	临时堆土区
	343.24
	60.28
	403.52
	349.88
	0
	349.88
	6.64
	-60.28
	-53.64

	施工生产生活区
	113.66
	62.55
	176.21
	107.13
	0
	107.13
	-6.53
	-62.55
	-69.08

	施工道路区
	211.76
	10.11
	221.87
	229.51
	0
	229.51
	17.75
	-10.11
	7.64

	弃土场
	7.8
	0.27
	8.07
	0
	0
	0
	-7.8
	-0.27
	-8.07

	合计
	1096.92
	196.55
	1293.47
	1135.16
	0
	1135.16
	38.24
	-196.55
	-158.31


[bookmark: _Toc111293940]3.2弃渣场设置
（1）水土保持方案设计的弃渣场
根据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白村管线白村口门至肥乡分水口中0+000~2+900段、白村口门至马头水厂分水口中0+380~0+630段、吴庄管线吴庄口门至永年分水口中0+000~2+400段、三陵管线全段、郭河口门-东部水厂管线0+000~5+600 段、永年西南工业园区管线全段，为弱-中-强膨胀土。预应力钢筒混凝土管、球墨铸铁管接口为柔性承插接口，对地基变形具有较好适应性，故输水管材仍采用原主管材。沟槽底部30cm至管顶50cm范围内采用壤土换填。工程设计对换填后的膨胀土设置专门弃土场进行回填，弃土场选择在管道沿线的低洼地带，三陵换填土量很小，可就近回填，不设置专门弃土场。
（2）实际建设情况
本项目实际施工过程中，膨胀土经处理后回填利用。无弃土弃渣产生，无需设置弃土场。施工结束后的少量拆除圬工按当地渣土管理的要求清运至市政建筑垃圾消纳处理场集中处理。
[bookmark: _Toc111293941]3.3取土场设置
本工程方案未设计取土场。工程建设过程中也未设置取土场。
[bookmark: _Toc111293942]3.4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局
本项目在建设过程中，以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中的水土流失防治分区和措施安排为依据，根据施工中造成的水土流失的特点，基本落实了各项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和植物措施，相互补充结合，相得益彰，形成了较为合理有效的水土流失防治措施体系。
（1）工程措施：工程施工前，对管线工程区所占地域的表土进行清理并集中堆放；施工结束后，对管线工程区、穿越工程区的管沟回填等临时扰动的区域进行土地平整，恢复原土地利用功能。
（2）植物措施：在适宜种植林草的地方，采取植物措施，土地平整后，对建筑物工程区的管理处、道路工程区的永久道路两侧等地以及原土地类型为建设用地的地方，进行植树种草、撒播草籽绿化美化。
（3）临时措施：在工程施工中，采取临时排水沟、苫布遮盖、土质沉淀池等临时措施防治水土流失，在施工道路一侧修建土质排水沟。
经过审阅设计、施工档案及相关验收报告，并进行实地查勘，认为工程建设单位在严格设计变更管理的前提下，根据实际情况对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局和具体设计进行适度调整是合理的、对工程建设是适宜的。根据实地抽查复核来看，工程变更未引发水土流失事故，工程水土流失防治效果达到了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的要求，水土流失治理标准较高，治理效果较好。因此本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总体布局合理，防治效果显著。
[bookmark: _Toc533586327][bookmark: _Toc111293943]3.5水土保持设施完成情况
3.5.1工程措施
（1）管线敷设工程区
①表土剥离和回铺
管线工程区施工前，对开挖区进行表土剥离，剥离厚度为0.3~0.5m，表土剥离量为109.28万 m3，剥离后靠作业带边界单独堆放，待管道作业完毕后用于分层回填并恢复地貌。
②土地复垦
管线工程区施工结束后，对临时占压土地进行土地施肥、翻耕，为复耕或绿化做准备，土地复垦面积为364.10hm²。
（2）穿河工程区
①土地复垦
穿河工程区施工结束后，对临时占压土地进行土地施肥、翻耕，为复耕或绿化做准备，土地复垦面积为64.50hm²。
（3）临时堆土区
①土地复垦
临时堆土区施工结束后，对临时占压土地进行土地施肥、翻耕，为复耕或绿化做准备，土地复垦面积为348.6hm²。
（4）施工生产生活区
①土地复垦
施工生产生活区施工结束后，对临时占压土地进行土地施肥、翻耕，为复耕或绿化做准备，土地复垦面积为106.10hm²。
（5）施工道路区
①土地复垦
施工道路区施工结束后，对临时占压土地进行土地施肥、翻耕，为复耕或绿化做准备，土地复垦面积为227.29hm2。
工程措施实施情况统计表
表3-4
	防治分区
	水保措施
	单位
	工程量

	管线工程区
	表土剥离
	万m3
	109.28

	
	表土回铺
	万m3
	109.28

	
	土地复垦
	hm2
	364.10

	穿河工程区
	土地复垦
	hm2
	64.50

	临时堆土区
	土地复垦
	hm2
	348.6

	施工生产生活区
	土地复垦
	hm2
	106.10

	施工道路区
	土地复垦
	hm2
	227.29


3.5.2植物措施
（1）管线工程区
①撒播草籽
施工结束后对临时占地进行撒播草籽绿化美化，增加植被覆盖，防治水土流失，撒播草籽面积为6.36hm²。
（2）建构筑物工程区
①园林式绿化
对管理处绿化部分进行园林式绿化，绿化面积为7.59hm²。
（3）穿河工程区
①外堤坡绿化
对于穿越堤防部位，施工结束后对此区域进行撒播草籽绿化美化，增加植被覆盖，防治水土流失，撒播草籽面积为8.26hm²。
（4）临时堆土区
①撒播草籽
施工结束后对临时占地进行撒播草籽绿化美化，增加植被覆盖，防治水土流失，撒播草籽面积为6.59hm²。
（5）施工生产生活区
①撒播草籽
施工结束后对临时占地进行撒播草籽绿化美化，增加植被覆盖，防治水土流失，撒播草籽面积为6.0hm²。
（6）施工道路区
①撒播草籽
临时道路需要穿越部分建设用地、草地等，施工结束后对此区域进行撒播草籽绿化美化，增加植被覆盖，防治水土流失，撒播草籽面积为11.72hm²。
②种植乔木
在永久道路两侧种植绿化林带，采用乔木绿化，共种植乔木1247株。
植物措施实施情况统计表
表3-5
	防治分区
	水土保持措施
	单位
	于家店口门
	白村口门
	下庄口门
	郭河口门
	吴庄口门
	合计

	管线敷设工程区
	撒播种草防护
	撒播早熟禾
	hm2
	0.05
	2.03
	0.18
	1.67
	2.43
	6.36

	
	
	早熟禾种子
	kg
	1.50
	60.90
	5.40
	50.10
	72.90
	190.80

	建筑物工程区
	园林式绿化
	hm2
	0.49
	4.52
	0.15
	0.46
	1.97
	7.59

	穿河工程区
	撒播种草防护
	撒播高羊茅
	hm2
	0.00
	3.30
	0.22
	0.68
	4.06
	8.26

	
	
	高羊茅种子
	kg
	0.00
	99.00
	6.60
	20.40
	121.80
	247.80

	临时堆土区
	撒播种草防护
	撒播早熟禾
	hm2
	0.09
	2.29
	0.23
	2.14
	1.84
	6.59

	
	
	早熟禾种子
	kg
	2.70
	68.70
	6.90
	64.20
	55.20
	197.70

	施工生产生活区
	撒播种草防护
	撒播早熟禾
	hm2
	0.00
	2.67
	0.03
	0.34
	2.96
	6.00

	
	
	早熟禾种子
	kg
	0.00
	80.10
	0.90
	10.20
	88.80
	180.00

	施工道路区
	撒播种草防护
	撒播早熟禾
	hm2
	0.07
	4.71
	0.20
	1.51
	5.23
	11.72

	
	
	早熟禾种子
	kg
	2.10
	141.30
	6.00
	45.30
	156.90
	351.60

	
	栽植乔木
	株
	0
	528
	0
	0
	719
	1247


3.5.3临时措施
（1）管线工程区
①临时排水沟
在管线工程区一侧开挖排水沟，排水沟长度共计1.454km，开挖土方量196.41m3。
②临时遮盖
对穿城镇、村庄区段采用苫布遮盖，其目的是通过苫盖能有效防止大风天气产生扬尘。苫布遮盖21.59万m²。
③土质沉砂池
土质排水沟末端设置土质沉砂池，场内排水经沉砂池沉淀后散排至附近沟渠，共设设置沉砂池30个，开挖土方量136.61m3。
（2）建筑物工程区
①临时排水沟
在管线工程区一侧开挖排水沟，排水沟长度共计1.188km，开挖土方量160.35m3。
②土质沉砂池
土质排水沟末端设置土质沉砂池，场内排水经沉砂池沉淀后散排至附近沟渠，共设设置沉砂池13个，开挖土方量59m3。
（3）穿河工程区
①围堰填筑和拆除
在管轴线上、下游各25m处填筑横向施工围堰，并在上、下游围堰之间填筑纵向围堰。施工结束后进行拆除，恢复原貌。围堰填筑14.85万m3。
（4）临时堆土区
①临时排水沟
在管线工程区一侧开挖排水沟，排水沟长度共计144.017km，开挖土方量19442.42m3。
②临时遮盖
对穿城镇、村庄区段采用苫布遮盖，其目的是通过苫盖能有效防止大风天气产生扬尘。苫布遮盖42.23万m²。
③挡水土埂
土质排水沟外侧设置挡水土埂，防止雨水流入项目区外，进入周边农田等区域。挡水土埂长144.017km，土方量19442.42m3。
（5）施工生产生活区
①临时排水沟
在管线工程区一侧开挖排水沟，排水沟长度共计1.321km，开挖土方量1784.02m3。
②土质沉砂池
土质排水沟末端设置土质沉砂池，场内排水经沉砂池沉淀后散排至附近沟渠，共设设置沉砂池120个，开挖土方量539.45m3。


临时措施实施情况统计表
表3-6
	防治分区
	水土保持措施
	单位
	于家店口门
	白村口门
	下庄口门
	郭河口门
	吴庄口门
	合计

	
	
	
	
	
	
	
	
	

	管线敷设工程区
	基坑开挖边坡密目网遮盖
	hm2
	0.06 
	16.89 
	0.19 
	1.73 
	2.72 
	21.59 

	
	临时土质排水沟挖土方
	m3
	1.59 
	64.91 
	4.76 
	44.15 
	81.00 
	196.41 

	
	临时土质沉沙池挖土方
	m3
	1.06 
	42.94 
	3.18 
	29.43 
	60.00 
	136.61 

	建筑物工程区
	临时土质截水沟挖土方
	m3
	0.98 
	73.02 
	2.96 
	23.99 
	59.40 
	160.35 

	
	临时土质沉沙池挖土方
	m3
	0.90 
	26.60 
	1.50 
	7.50 
	22.50 
	59.00 

	穿河工程区
	土石围堰修建及拆除
	万m3
	0
	8.65
	3.50
	1.50
	1.2
	14.85

	临时堆土区
	临时堆土密目网遮盖
	hm2
	0.19 
	27.11 
	0.57 
	1.29 
	13.08 
	42.23 

	
	临时土质排水沟挖土方
	m3
	86.60 
	8265.98 
	259.80 
	2044.24 
	8785.80 
	19442.42 

	
	临时土质挡土梗填筑土方
	m3
	86.60 
	8265.98 
	259.80 
	2044.24 
	8785.80 
	19442.42 

	施工生产生活区
	临时土质排水沟挖土方
	m3
	0.00 
	494.00 
	15.60 
	126.92 
	1147.50 
	1784.02 

	
	临时土质沉沙池挖土方
	m3
	0.00 
	120.00 
	3.80 
	33.15 
	382.50 
	539.45 


3.5.4水土保持措施变化对比分析
（1）工程措施
方案阶段将主体工程设计的表土剥离、表土回铺和土地复垦，纳入到水土保持工程中，方案主要对管线工程、施工道路和管材堆放区进行表土剥离设计，设计表土剥离量为148.58万m3，实际施工中管材堆放区和施工道路扰动轻微，仅为短时间压占，施工时该部分区域未进行表土剥离。管线工程区开挖扰动较多全部进行了表土剥离，表土剥离量109.28万m3，因此表土剥离量减少较多。
方案设计土地复垦面积为918.84hm2，实际实施复垦面积1110.59 hm2，面积增加191.75 hm2，主要因为实际施工临时占地面积增大，需要土地复垦面积相应增加。
由于实际施工中未设置弃渣场，方案设计的弃渣场区水土保持措施未实施。

水保方案与实际完成工程措施对比表
表3-7
	工程措施
	单位
	实际工程量
	方案设计工程量
	对比(实际-方案设计)
	备注

	表土剥离
	万m3
	109.28
	148.58
	-39.3
	

	回铺剥离
	万m3
	109.28
	148.58
	-39.3
	

	复垦
	hm2
	1110.59
	918.84
	+191.75
	

	M10浆砌石挡墙
	m3
	0
	1215
	-1215
	弃渣场

	PVC排水沟
	m
	0
	162
	-162
	弃渣场

	沥青木板
	m
	0
	121.5
	-121.5
	弃渣场


（2）植物措施
实际对比方案设计阶段，管线工程区占地面积增加，但可恢复绿化面积对比方案设计阶段减少，撒播草籽面积减少。其他区域实际对比方案设计阶段可绿化面积减少，绿化措施相应减少。通过查阅施工、监理、监测资料以及现场调查，临时占地可恢复植被的进行恢复植被，管理区等建设区域进行园林绿化，实际未设置弃渣场，弃渣场绿化未实施。
水保方案与实际完成植物措施对比表
表3-8
	防治分区
	植物措施
	单位
	实际工程量
	方案设计工程量
	对比(实际-方案设计)

	管线工程区
	撒播草籽
	hm2
	6.36
	7.21
	-0.84

	附属工程区
	园林式绿化
	hm2
	7.59
	2.29
	+5.3

	临时堆土区
	撒播草籽
	hm2
	6.59
	7.25
	-0.66

	穿河工程区
	外堤坡绿化
	hm2
	8.26
	9.75
	-1.49

	施工生产生活区
	撒播草籽
	hm2
	6.0
	8.78
	-2.78

	道路工程区
	种植乔木
	株
	1247
	3024
	-1777

	
	撒播草籽
	hm2
	11.72
	15.52
	-3.8

	弃渣场区
	撒播草籽
	hm2
	0
	1.56
	-1.56


（3）临时措施
实际对比方案设计阶段，管线施工中严格控制占地、尽量使用已有道路，施工生产生活区部分租用民房，临时措施对比方案设计阶段根据实际施工需要相应减少。通过查阅施工、监理、监测资料，施工过程中各防治分区采取了临时措施防治水土流失，满足水土保持要求。
水保方案措施与实际完成临时措施对比表
表3-9 
	防治分区
	工程措施
	单位
	方案设计工程量
	实际工程量
	对比(实际-方案设计)

	管线工程区
	土质排水沟
	m
	2750
	1554
	-1996

	
	苫布遮盖
	万m2
	8.064
	21.59
	+13.526

	
	沉淀池
	个
	55
	30
	-20

	建筑物区
	土质排水沟
	m
	560
	1188
	+442

	
	沉淀池
	个
	14
	13
	-1

	穿河工程区
	围堰拆除
	万m3
	14.72
	14.85
	+0.13

	临时堆土区
	苫布遮盖
	万m2
	38.83
	42.23
	+3.4

	
	土质排水沟
	m
	156194
	144017
	-12177

	
	挡水埂
	m
	156194
	144017
	-12177

	施工生产生活区
	沉淀池
	个
	35
	120
	+85

	
	排水沟土方开挖
	m
	3500
	1321
	-2179


[bookmark: _Toc111293944]3.6水土保投资完成情况
3.6.1水土保持方案投资估算
受由河北省水务中心（原河北水务集团）委托，河北省水利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原河北省水利水电第二勘测设计研究院）于2012年10月编制完成《邯郸市南水北调配套工程水厂以上输水管道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2012年11月29日，河北省水利厅以冀水保〔2012〕218号文批复了该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批复水土保持估算总投资6932.37万元，方案总投资构成为：工程措施投资5631.11万元，植物措施投资93.45万元，施工临时工程投资375.81万元，独立费用755.38万元，基本预备费65.63万元，水土保持补偿费10.99万元。
3.6.2水土保持实际完成投资
本工程实际完成水土保持总投资3351.21万元，其中工程措施投资2248.79万元，植物措施投资149.44万元，临时措施投资626.37万元，独立费用315.8万元，水土保持补偿费10.81万元。
实际完成水土保持投资统计表
表3-10
	序号
	位置
	措施名称
	工程量
	投资（万元）

	
	
	
	单位
	数量
	

	一
	工程措施
	2248.79

	1
	管线工程区
	表土剥离
	万m3
	109.28
	546.4

	
	
	表土回铺
	万m3
	109.28
	327.84

	
	
	土地复垦
	hm2
	364.1
	450.64

	2
	穿河工程区
	土地复垦
	hm2
	64.5
	79.83

	3
	临时堆土区
	土地复垦
	hm2
	348.6
	431.45

	4
	施工道路工程区
	土地复垦
	hm2
	227.29
	281.31

	5
	施工生产生活区
	土地复垦
	hm2
	106.1
	131.32

	二
	植物措施
	149.44

	1
	管线工程区
	撒播草籽
	hm2
	6.36
	15.76

	2
	穿越工程区
	外堤坡绿化
	hm2
	8.26
	16.9

	3
	建筑物工程区
	园林式绿化
	hm2
	7.59
	32.55

	4
	临时堆土区
	撒播草籽
	hm2
	6.59
	15.65

	5
	施工生产生活区
	撒播草籽
	hm2
	6
	11.51

	6
	道路工程区
	种植乔木
	株
	1247
	31.17

	
	
	撒播草籽
	hm2
	11.72
	25.9

	三
	临时措施
	626.37

	1
	管线工程区
	土质排水沟
	m3
	196.41
	0.34

	
	
	沉淀池
	m3
	136.61
	0.23

	
	
	苫布遮盖
	万m2
	21.59
	137.56

	2
	穿越工程区
	围堰拆除
	万m3
	14.85
	167.81

	3
	建筑物工程区
	土质排水沟
	m3
	146.85
	0.23

	
	
	沉淀池
	m3
	59
	0.08

	4
	临时堆土区
	苫布遮盖
	万m2
	42.23
	267.81

	
	
	土质排水沟
	m3
	19442.42
	25.26

	
	
	挡水埂
	m3
	19442.42
	23.69

	5
	施工生产生活区
	土质排水沟
	m3
	1784.02
	2.51

	
	
	沉淀池
	m3
	539.45
	0.85

	四
	独立费用
	315.8

	　
	一至四部分合计
	3340.4

	　
	水土保持补偿费
	10.81

	　
	总投资
	3351.21





3.6.3水土保持投资变化的分析
本工程实际完成水土保持工程总投资3351.27万元，减少3581.16万元，表3-12。水土保持投资变化原因：
（1）工程措施
工程措施对比方案阶段减少3382.32万元。
投资减少的主要原因为：管线占地面积增加，相应占地变化，管线工程区虽然复垦面积增加，但复垦单价由5元/m2减少至约1.2元/m2，方案设计估算复垦投资4594.20万元，实际支付复垦费1374.55万元。复垦投资减少3219.65万元。工程建设中未设置弃渣场，投资减少66.70万元。此外表土剥离及回铺投资略有减少。
（2）植物措施
植物措施对比方案阶段增加55.99万元。
投资变化的主要原因为：实际对比方案设计阶段，种草绿化措施面积稍有减少，但园林绿化面积增加，采用了规格更高的乔木，单价提高，投资增加。
 （3）临时措施
临时措施对比方案阶段增加250.56万元。
投资变化的主要原因为：施工中加强临时措施的实施，特别是对临时堆土区加大了临时遮盖量，符合水土保持要求。
（4）独立费用
独立费用对比方案阶段减少439.58万元。其中水土保持监理费、水土保持工程建设管理费按实际发生计列，科研勘测设计费、水土保持监测费、水土保持设施验收费均根据委托合同计列。
（5）水土保持补偿费
在项目可研阶段建设单位依法编报了水土保持方案，并取得了水土保持批复，项目估算计列了水土保持补偿费。在初步设计阶段，依据征占地的变化，对水土保持补偿费进行了核定，由于三陵口门初设时取消等因素，因此补偿费相应减少0.18万元。
水土保持措施投资变化情况对比表
表3-11                                                            单位：万元
	[bookmark: OLE_LINK1]序号
	措施费用
	批复投资
	实际完成
	变化

	一
	工程措施
	5631.11
	 2248.79
	-3382.32

	二
	植物措施
	93.45
	149.44
	+55.99

	三
	临时措施
	375.81
	626.37
	+250.56

	四
	独立费用
	755.38
	315.8
	-439.58

	五
	基本预备费
	65.63
	0
	-65.63

	六
	水土保持补偿费
	10.99
	10.81
	-0.18

	　合计
方案总投资
	6932.37
	3351.21
	-3581.16



[bookmark: _Toc111293945]4水土保持工程质量
[bookmark: _Toc111293946]4.1质量管理体系
4.1.1建设单位质量管理体系和措施
建设单位坚持建设高起点、高标准和严要求的“运行要达标、生产创一流、管理现代化”管理目标，建立了水土保持相应的工程质量管理体系并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完善，公司制定的水土保持工程管理制度较为完备，为工程建设的质量控制和监督在组织制度上提供有力保障。
为加强质量管理工作，在施工质量管理过程中，建设单位充分发挥主导作用，以制度来规范施工质量管理，遵循企业相关的各项规章管理制度，从而使公司各部门、监理部门、施工单位在施工质量管理过程中有据可依。
在水土保持工程建设过程中，严格实行项目法人制、招投标制、建设监理制和合同管理制，根据工程规模和特点，通过资质审查，进行招标，选择施工、监理单位，并实行合同管理。要求施工单位必须做到“三自检、三落实、三不放过”的质量保证体系，参照批准的方案施工。同时，项目工程部还经常参加重点项目施工组织设计的讨论和会审，参加重要工程部位的基础验收；为了及时掌握质量信息，加强质量管理，在工程建设过程中，还经常派人及时主动地到施工现场进行现场监督管理，了解工程质量情况，收集质量信息，定期召开质量分析会，发现问题立即要求设计、施工和监理单位进行处理。
4.1.2设计单位质量管理体系和措施
本工程的水土保持后续设计工作主要由邯郸市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河北省水利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原河北省水利水电第二勘测设计研究院）承担。其质量保证体系与措施如下：
（1）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行业建设法规、技术规程、标准和合同进行设计，为本工程的质量管理和质量监督提供技术支持。
（2）建立健全设计质量保证体系，层层落实质量责任制，签定质量责任书，并报建设单位核备。加强设计过程质量控制，按规定履行设计文件及施工图纸的审核，会签批准制度，确保设计成果的正确性。
（3）严格履行施工图设计合同，按批准的供图计划及工程进度要求提供合格的设计文件和施工图纸。
（4）对施工过程中参建各方发现并提出的设计问题及时进行检查和处理，对因设计造成的质量事故提出相应的技术处理方案。
（5）在各阶段验收中，对施工质量是否满足设计要求提出评价。
4.1.3监理单位质量管理体系和措施
监理单位始终以“工程质量”为核心，建立质量管理制度，对各工程项目和各种工艺编制质量监控实施细则并发送施工单位，现场监理人员依据监理实施细则进行监理，做到“事前控制、过程跟踪、事后检查”，对工程项目实施全方位、全过程的监理。
本项目水土保持工程被纳入到了主体工程内，在工程建设过程中，监理对工程质量的管理做到井井有条，从源头开始控制，审查施工单位上报施工组织设计、施工安全措施、工程质量保证体系以及重要项目的施工程序和施工方法。把好材料质量关，对所有原材料、半成品、成品必须取样试验，经检测(验)合格后方可使用。在施工过程中，严格把好每道工序的质量关，对重要的施工部位或关键工序，指派专人进行旁站监理，一般项目实行严格的巡视检查，监理人员随时掌握各自工作范围内的施工进度、劳力和施工机具布置，施工工艺实施情况，施工质量和施工安全状况等，发现不规范作业行为或违反设计要求的施工等施工质量问题和安全隐患，及时予以制止并口头要求改正、返工或以书面形式提出整改意见及要求，同时监督施工单位认真执行并检查其整改效果。对于重大问题及时向项目法人报告，或向设计人员反映，或通过专题会、协调会、质量分析会及时处理；情况严重的，在征得项目法人同意后，由总监签发停工令，责令施工单位停工整改，直至符合设计和规程、规范为止。同时，在施工过程中，严格实行工序验收制度，无论是重要项目还是一般项目都要经过工序验收后，方可进行下道工序施工，每道工序首先由施工单位自检，监理抽检，抽检不合格的必须限时纠正。
4.1.4质量监督保证体系和管理制度
质量监督部门对参建单位的人员资质、质量管理体系、施工方案、检测设备、质量记录、质量等级评定进行抽查和审核，裁决有关质量争议问题。
质量监督单位对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进行了强制性监督管理。在工作中做到了制度到位、人员到位、监管到位；在依法进行工程质量管理，规范质量监督行为的同时，着重检查建设各方的质量管理体系、质量行为；负责对工程项目的划分进行认定；派监督人员到现场巡视，抽查工程质量，针对施工中存在的质量问题提出整改意见；参加单位工程、分部工程及重要隐蔽工程和关键部位的单元工程验收，提出工程质量核定或评定意见，主持工程项目的外观质量评定，核定工程等级。
4.1.5施工单位质量管理体系和措施
本工程水土保持工程措施施工与主体工程施工一并进行，施工单位为中铁十三局集团有限公司、焦作市黄河华龙工程有限公司、江苏盐城水利建设有限公司、中国水利水电第十一工程局、山东水总有限公司、湖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水利水电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河北省水利工程局、天津振津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河南省水利工程局、中国水利水电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山东省水利工程局、黑龙江省水利四处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德州市黄河建业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天津市水利工程有限公司，上述施工单位均具备国家规定的相应施工资质。施工单位拥有整套完善的质量管理措施和质量保证体系，一是都建立了以项目经理为第一质量责任人的质量保证体系，对工程施工进行全面的质量管理；二是认真贯彻执行国务院第279号令以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基础设施工程质量管理》的通知，层层落实工程质量责任、签订质量责任书，明确技术负责人及行政负责人接受建设单位、监理以及监督部门全方位、全过程的监督；三是按照ISO9002质量标准体系要求，成立了以项目部经理为第一责任人、项目总工程师为主管人、质量保证科为专职质检部门和各施工队(组)配备兼职质检员的质量管理机构。在工程质量管理措施上，认真抓好两个阶段的管理：
（1）施工准备阶段质量管理。主要完善做好以下几项内容：①制定工程质量管理计划和有关管理制度，并由项目经理发布实施；②编制工程施工组织设计和施工方案；③对施工人员进行技术交底工作；④根据工程施工特点，对主要技术工种进行技术再培训；⑤对试验设备、测量仪器、计量工器具精确度进行检验，以满足对工程质量的检测需要。
（2）施工过程中的质量管理
建立健全了质量管理机构和管理体系，制订了相应的措施和制度，从而保证了水土保持工程的施工质量。①严格按规程、规范、招标文件和设计图纸施工；②项目部设立了专职质检机构和人员，确保工程质量检验有序进行；③做到每个单项工程开工前进行技术交底制度，明确施工方法、程序、进度、质量及安全保证措施；④严格做到施工过程中实行“三检制”(班组自检、施工队复检、项目部终检)、“三落实”(组织落实、制度落实、责任落实)、“三不放过”(事故原因没有查清不放过，事故责任人没有受到教育不放过、事故预防措施不建立不放过)，只有在每一道工序取得合格后方可进入下一道工序；⑤建立工地试验室，加强原材料的检测与试验，凡不合格的材料、半成品、成品都不得使用；⑥对工程的关键部位、关键工序、隐蔽工程项目，由质检员进行全过程的跟踪监督；⑦对不重视质量、粗制滥造、弄虚作假的施工人员，质检人员有权要求项目部给予严厉处理，并追究其相应的责任。
同时项目建设所在地的水行政主管部门作为本工程水土保持工作的监督单位，根据质量监督检查典型大纲和实施细则，对工程施工的各个阶段进行了质量监督检查，督促各单位建立健全质量保证体系，并派监督人员常驻工程施工现场巡视现场施工质量并抽查工程施工质量，对施工现场影响工程质量的行为进行监督检查，针对工程施工过程中存在的施工质量问题提出整改意见。
[bookmark: _Toc111293947]4.2各防治分区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
本次验收通过查阅主体工程监理资料、自查初验数据和现场抽查、核实等方法，对完成的水土保持工程从主要原材料、工程完成数量、外观质量和工程品质等方面进行质量评定。
4.2.1项目划分及结果
（1）项目划分依据
1）《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规程》（SL336-2006）
2）《水利水电工程施工质量检验与评定规程》（SL176-2007）
3）《水利工程施工监理规范》（SL288-2014）
4）《开发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GB50433-2008）
5） 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
（2）项目划分过程
水土保持工程的项目划分参考《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规程》，参照土建工程质量评定情况，以及水土保持工程设计，结合实际工程项目实施和合同管理情况进行水土保持设施项目划分(根据项目区域位置)。
（3）项目划分结果
监理单位建立了一系列监理制度、监理方法和监理目标。水保监理单位依据水土保持现场监理及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同时结合水土保持设施验收规程、规范，进行了项目划分。项目划分首先按设计单元划分，共三个设计单元，具体划分情况如下。
本工程第一设计单元将水土保持工程划分为3个单位工程，6个分部工程，2134个单元工程。
3个单位工程：土地整治工程、植被建设工程、临时防护工程。
6个分部工程：场地整治、点片状植被、覆盖、拦挡、沉沙、排水。
本工程第二设计单元将水土保持工程划分为3个单位工程，6个分部工程，1760个单元工程。
3个单位工程：土地整治工程、植被建设工程、临时防护工程。
6个分部工程：场地整治、点片状植被、覆盖、拦挡、沉沙、排水。
本工程第三设计单元将水土保持工程划分为3个单位工程，6个分部工程，509个单元工程。
3个单位工程：土地整治工程、植被建设工程、临时防护工程。
6个分部工程：场地整治、点片状植被、覆盖、拦挡、沉沙、排水。
项目划分情况详见表4-1。


水土保持设施项目划分表
表4-1
	设计单元
	单位工程
	分部工程
	内容
	单元工程
	单元工程划分

	第一设计单元
	土地整治工程
	场地整治
	表土剥离
	208
	每0.1~1hm²作为一个单元工程，不足0.1hm²的可单独作为一个单元工程，大于1hm²的地块可划分为两个以上单元工程。

	
	
	
	表土回铺
	
	

	
	植被建设工程
	点片状植被
	种草
	25
	以设计的图班作为一个单元工程，每个单元工程面积0.1—1hm2，大于1hm2的可以划分为两个以上单元工程。

	
	临时防护工程
	覆盖
	临时遮盖
	443
	按面积划分，每100~1000m2作为一个单元工程，不足100m2的可单独作为一个单元工程，大于1000m2的地块可划分为两个以上单元工程。

	
	
	拦挡
	围堰
	85
	每个单元工程50-100m

	
	
	
	挡水埂
	665
	每个单元工程50-100m

	
	
	沉沙
	沉沙池
	43
	按容积分，每10-30m3为一个单元工程，不足10m3的可单独作为一个单元工程，大于30m3可以划分为两个以上单元工程

	
	
	排水
	临时排水沟
	665
	按长度划分，每50-100m作为一个单元工程。

	
	小计
	
	
	2134
	

	第二设计单元
	土地整治工程
	场地整治
	表土剥离
	133
	每0.1~1hm²作为一个单元工程，不足0.1hm²的可单独作为一个单元工程，大于1hm²的地块可划分为两个以上单元工程。

	
	
	
	表土回铺
	
	

	
	植被建设工程
	点片状植被
	种草
	29
	以设计的图班作为一个单元工程，每个单元工程面积0.1—1hm2，大于1hm2的可以划分为两个以上单元工程。

	
	临时防护工程
	覆盖
	临时遮盖
	158
	按面积划分，每100~1000m2作为一个单元工程，不足100m2的可单独作为一个单元工程，大于1000m2的地块可划分为两个以上单元工程。

	
	
	拦挡
	围堰
	15
	每个单元工程50-100m

	
	
	
	挡水埂
	651
	每个单元工程50-100m

	
	
	沉沙
	沉沙池
	103
	按容积分，每10-30m3为一个单元工程，不足10m3的可单独作为一个单元工程，大于30m3可以划分为两个以上单元工程

	
	
	排水
	临时排水沟
	671
	按长度划分，每50-100m作为一个单元工程。

	
	小计
	
	
	1760
	

	第三设计单元
	土地整治工程
	场地整治
	表土剥离
	25
	每0.1~1hm²作为一个单元工程，不足0.1hm²的可单独作为一个单元工程，大于1hm²的地块可划分为两个以上单元工程。

	
	
	
	表土回铺
	
	

	
	植被建设工程
	点片状植被
	种草
	8
	以设计的图班作为一个单元工程，每个单元工程面积0.1—1hm2，大于1hm2的可以划分为两个以上单元工程。

	
	临时防护工程
	覆盖
	临时遮盖
	38
	按面积划分，每100~1000m2作为一个单元工程，不足100m2的可单独作为一个单元工程，大于1000m2的地块可划分为两个以上单元工程。

	
	
	拦挡
	围堰
	46
	每个单元工程50-100m

	
	
	
	挡水埂
	187
	每个单元工程50-100m

	
	
	沉沙
	沉沙池
	18
	按容积分，每10-30m3为一个单元工程，不足10m3的可单独作为一个单元工程，大于30m3可以划分为两个以上单元工程

	
	
	排水
	临时排水沟
	187
	按长度划分，每50-100m作为一个单元工程。

	
	小计
	
	
	509
	

	合计
	
	
	
	4403
	


4.2.2各防治分区工程质量评定
本工程第一设计单元将水土保持工程划分为3个单位工程，6个分部工程，2134个单元工程。
3个单位工程：土地整治工程、植被建设工程、临时防护工程。
6个分部工程：场地整治、点片状植被、覆盖、拦挡、沉沙、排水。
本工程第二设计单元将水土保持工程划分为3个单位工程，6个分部工程，1760个单元工程。
3个单位工程：土地整治工程、植被建设工程、临时防护工程。
6个分部工程：场地整治、点片状植被、覆盖、拦挡、沉沙、排水。
本工程第三设计单元将水土保持工程划分为3个单位工程，6个分部工程，509个单元工程。
3个单位工程：土地整治工程、植被建设工程、临时防护工程。
6个分部工程：场地整治、点片状植被、覆盖、拦挡、沉沙、排水。
根据监理质量评定资料，单元工程、分部工程、单位工程均已完成质量评定，其质量评定结果为：单元工程、分部工程、单位工程全部符合设计质量要求，达到合格标准，水保工程总体质量达到设计要求。
单元工程评定情况见表4-2。
单元工程评定情况统计表
表4-2
	设计单元
	单位工程
	分部工程
	内容
	单元工程
	评定数量
	评定结果

	第一设计单元
	土地整治工程
	场地整治
	表土剥离
	208
	208
	合格

	
	
	
	表土回铺
	
	
	

	
	植被建设工程
	点片状植被
	种草
	25
	25
	合格

	
	临时防护工程
	覆盖
	临时遮盖
	443
	443
	合格

	
	
	拦挡
	围堰
	85
	85
	合格

	
	
	
	挡水埂
	665
	665
	合格

	
	
	沉沙
	沉沙池
	43
	43
	合格

	
	
	排水
	临时排水沟
	665
	665
	合格

	
	小计
	
	
	2134
	2134
	合格

	第二设计单元
	土地整治工程
	场地整治
	表土剥离
	133
	133
	合格

	
	
	
	表土回铺
	
	
	

	
	植被建设工程
	点片状植被
	种草
	29
	29
	合格

	
	临时防护工程
	覆盖
	临时遮盖
	158
	158
	合格

	
	
	拦挡
	围堰
	15
	15
	合格

	
	
	
	挡水埂
	651
	651
	合格

	
	
	沉沙
	沉沙池
	103
	103
	合格

	
	
	排水
	临时排水沟
	671
	671
	合格

	
	小计
	
	
	1760
	1760
	合格

	第三设计单元
	土地整治工程
	场地整治
	表土剥离
	25
	25
	合格

	
	
	
	表土回铺
	
	
	

	
	植被建设工程
	点片状植被
	种草
	8
	8
	合格

	
	临时防护工程
	覆盖
	临时遮盖
	38
	39
	合格

	
	
	拦挡
	围堰
	46
	46
	合格

	
	
	
	挡水埂
	187
	187
	合格

	
	
	沉沙
	沉沙池
	18
	18
	合格

	
	
	排水
	临时排水沟
	187
	187
	合格

	
	小计
	
	
	509
	509
	合格

	合计
	
	
	
	4403
	4403
	合格


[bookmark: _Toc111293948]4.3总体质量评价
通过监理单位对建成的水土保持工水土保持措施进行监理，并经过验收单位核查，认为已建的各项单位、分部工程质量全部合格。各项水土保持措施质量完成较好，具有显著的水土保持作用。各项措施建成投入使用以来，水土流失防治效果良好，达到水土保持要求，质量总体合格。

4水土保持工程质量

[bookmark: _Toc111293949]5项目初期运行及水土保持效果
[bookmark: _Toc111293950]5.1初期运行情况
运行初期的水土保持设施管护工作已由建设单位负责落实，安排了管护人员进行现场巡视，发现问题反馈建设单位进行处理。
自工程完工以来，目前各项工程措施安全稳定，未出现坍塌、淤积等现象发生，建设单位委派专门的检修队伍进行巡线，对发现的局部淤积、损坏等现象，及时修补，确保稳定发挥保持水土的作用；对于实施完成的各项植物措施，目前长势良好，对巡线中发现的局部枯死现象，建设单位委派专人进行补植，以提高保存率，确保发挥水土保持效益。
[bookmark: _Toc111293951]5.2水土保持效果
项目区通过各类水土流失防治措施的综合治理，水土流失防治指标达到了方案要求的目标值，其中扰动土地整治率达到99.03%；水土流失总治理度达到99.02%；土壤流失控制比达到1.1；拦渣率达到96.20%，林草植被恢复率为95.29%，林草覆盖率为20.95%。
5.2.1扰动土地整治率
工程建设期间扰动土地面积为1135.16hm2，各类建（构）筑物、硬化面积及水域面积13.54hm2，工程措施面积1063.48hm2，植物措施面积47.11hm2，扰动土地整治面积1124.13hm2，扰动土地整治率为99.03%，超过了水土保持方案设计水平年设定的95%的目标值，扰动土地面积及扰动土地整治率计算情况如表5-1。









扰动土地整治情况计算表
表5-1
	防治分区
	扰动土地面积（hm2）
	水土流失面积（hm2）
	建筑物、硬化面积及水域面积（hm2）
	水土保持措施治理面积（hm2）
	扰动土地整治率（%）

	
	
	
	
	工程措施
	植物措施
	小计
	

	管线敷设工程区
	364.29
	364.29 
	0.00
	357.47
	6.36
	363.83 
	99.87 

	建筑物工程区
	18.37
	8.09 
	10.28
	0.00
	7.59
	7.59 
	97.28 

	穿河工程区
	65.98
	62.72 
	3.26
	54.06
	8.26
	62.32 
	99.39 

	临时堆土区
	349.88
	349.88 
	0.00
	338.76
	6.59
	345.35 
	98.71 

	施工生产生活区
	107.13
	107.13 
	0.00
	101.04
	6.00
	107.04 
	99.92 

	施工道路区
	229.51
	229.51 
	0.00
	212.15
	12.31
	224.46 
	97.80 

	合计
	1135.16
	1121.62 
	13.54
	1063.48
	47.11
	1110.59 
	99.03 


5.2.2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本项目水土流失面积为1135.16hm2，水土流失治理达标面积为1110.59hm2，其中工程措施面积1063.48hm2，植物措施面积47.11hm2，水土流失总治理度为99.02%，超过了水土保持方案设定的设计水平年85%的目标值，各防治区水土流失治理情况见表5-2。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计算表
表5-2
	防治分区
	扰动土地面积（hm2）
	水土流失面积（hm2）
	建筑物、硬化面积及水域面积（hm2）
	水土保持措施治理面积（hm2）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工程措施
	植物措施
	小计
	

	管线敷设工程区
	364.29
	364.29 
	0.00
	357.47
	6.36
	363.83 
	99.87 

	建筑物工程区
	18.37
	8.09 
	10.28
	0.00
	7.59
	7.59 
	93.82 

	穿河工程区
	65.98
	62.72 
	3.26
	54.06
	8.26
	62.32 
	99.36 

	临时堆土区
	349.88
	349.88 
	0.00
	338.76
	6.59
	345.35 
	98.71 

	施工生产生活区
	107.13
	107.13 
	0.00
	101.04
	6.00
	107.04 
	99.92 

	施工道路区
	229.51
	229.51 
	0.00
	212.15
	12.31
	224.46 
	97.80 

	合计
	1135.16
	1121.62 
	13.54
	1063.48
	47.11
	1110.59 
	99.02 



5.2.3拦渣率
施工中的挖方主要来自管沟、清表、建构筑物基础开挖等，根据监测资料分析，本项目在施工过程中，土石方开挖总量721.79万m3。施工中开挖土方均会临时堆存一定时间，通过监测并与相关实施单位沟通，同时查阅工程施工和建管月报，开挖的土方施工中大多采用临时覆盖措施，实际防护和拦挡的临时堆土量约694.36万m3，其拦渣率为96.2%，达到水土保持方案设定的设计水平年90%的目标值。
5.2.4土壤流失控制比
本工程经过工程措施、植物措施和临时措施等全面治理，项目区的水土流失基本得到控制，各项防治措施已具备了一定的水土保持功能。由于土地整治、恢复植被、排水等措施的实施，使水土流失强度较工程建设前减少许多；临时占地区随着施工的结束，均进行了场地清理且进行复耕绿化，水土流失强度较工程建设前大大改善。参考《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和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项目区水土流失类型区属北方土石山区，容许土壤流失量200t/km2·a。根据实地监测结果整理分析和对项目区域抽样调查复核，确定抽样地段现状的平均土壤侵蚀模数。结果表明：该项目的水保措施保存完好，防护效果明显，水土流失强度已低于工程建设前的水平。经加权平均计算，得出治理后综合土壤侵蚀模数为176.05/km2·a，土壤流失控制比为1.1，达到水保方案确定的土壤流失控制比1的目标要求。
5.2.5林草植被恢复率和林草覆盖率
林草覆盖率是指林草植被面积占项目建设区面积的百分比。林草面积是指生产建设项目的项目建设区内所有人工和天然乔木林地、灌木林地和草地的面积。
林草植被恢复率指项目建设区内林草植被面积占建设区可恢复林草植被（在目前经济、技术条件下适宜于恢复林草植被）面积的百分比，可恢复植被面积是指在当前技术经济条件下，通过分析论证确定的可以采取植物措施的面积，不含国家规定应恢复农耕的面积。根据监测、监理、施工资料分析计算，林草覆盖率为20.95%，林草植被恢复率为95.29%。


林草植被恢复率、林草覆盖率分析计算表
表5-3
	防治分区
	扰动地表面积（hm2）
	建筑物、硬化面积及水域面积（hm2）
	工程措施面积（hm2）
	林地、园地恢复面积（hm2）
	可绿化面积（hm2）
	植物措施面积 （hm2）
	林草植被恢复率（%）
	林草覆盖率（%）

	
	
	
	
	
	
	
	
	

	管线敷设工程区
	364.29
	0.00
	357.47
	65.69 
	6.82 
	6.36
	93.26 
	19.78 

	建筑物工程区
	18.37
	10.28
	0.00
	0.00 
	8.09 
	7.59
	93.82 
	41.32 

	穿河工程区
	65.98
	3.26
	54.06
	25.77 
	8.66 
	8.26
	95.38 
	51.58 

	临时堆土区
	349.88
	0.00
	338.76
	73.48 
	7.19 
	6.59
	91.66 
	22.89 

	施工生产生活区
	107.13
	0.00
	101.04
	14.73 
	6.09 
	6.00
	98.52 
	19.35 

	施工道路区
	229.51
	0.00
	212.15
	11.01 
	12.59 
	12.31
	97.78 
	10.16 

	合计
	1135.16
	13.54
	1063.48
	190.68
	49.44 
	47.11
	95.29 
	20.95 


5.2.6水土保持效果达标情况
[bookmark: _Toc533586336]随着各项水土保持措施的实施和发挥水土保持效益，试运行期各项水土流失防治指标达到了水土保持方案设定的目标值。其中扰动土地整治率达到99.03%；水土流失总治理度达到99.02%；土壤流失控制比达到1.1；拦渣率达到96.20%，林草植被恢复率为95.29%，林草覆盖率为20.95%。
水土保持方案目标值实现情况评估表
表5-4
	防治指标
	目标值
	实际达到值
	验收结果

	扰动土地整治率(%)
	95
	99.03%
	达标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85
	99.02%
	达标

	土壤流失控制比
	1.0
	1.1
	达标

	拦渣率(%)
	95
	96.20%
	达标

	林草植被恢复率(%)
	95
	95.29%
	达标

	林草覆盖率(%)
	20
	20.95%
	达标


[bookmark: _Toc111293952]5.3  公众满意度调查
根据技术工作规定和要求，验收组向项目区周边群众进行公众调查。目的在于了解项目水土保持工作和水土保持设施对当地经济和自然环境产生的影响，作为验收的参考。
通过调查发现，绝大多数被访者认为工程水土保持工作做得较好，水土流失防治措施基本到位，对工程的水土保持效果是比较满意的。

5项目初期运行及水土保持效果

[bookmark: _Toc111293953]6水土保持管理
[bookmark: _Toc111293954]6.1组织领导
为了更好的组织和协调工程建设期间的水土保持工作，建设单位对本项目水土保持工程建设严格落实招投标制、建设监理制和合同管理制。根据工程规模和特点，通过资质审查，进行招标，选择施工、监理单位，并实行合同管理。
工程建设过程中，建设单位对各参建单位进行统一的组织协调，对水土保持工程的实施和落实进行统一的监督管理，建立了建设单位负责、施工单位保证、监理单位监控、政府部门监督的质量管理体系，保证了水土保持措施的顺利实施。
[bookmark: _Toc111293955]6.2规章制度
建设单位建立健全了各项规章制度，制定了工程项目、物资供应、质量安全、财务、综合等管理制度，并将水土保持工作纳入到主体工程的管理中，制定了招投标管理、施工管理、财务管理等办法，逐步建立了一整套适合本工程的制度体系，依据制度建设管理工程。监理单位专门制定了《合同管理控制程序》、《进度控制程序》、《质量控制程序》、《投资控制程序》和《信息管理控制程序》等制度，承包商亦建有工序施工的检验和验收程序等办法。
工程部负责办理工程编报、施工管理、竣工验收等相关事宜，并制定了一系列具体的实施管理办法，为保证水土保持工程的质量奠定了基础。
[bookmark: _Toc111293956]6.3建设管理
建设单位在主体工程招标文件中，按水土保持工程的技术要求，把水土保持工程各项内容纳入到了招标文件的正式条款中，中标后承包商与建设单位签订了相关责任合同，以合同条款形式明确了承包商应承担的防治水土流失的责任范围、义务和惩罚措施。工程建设中需外购的砂石料，在购买合同中明确了责任。
在工程建设施工过程中，基本按照水土保持方案要求实施了水土保持措施。
水土保持工程和植物措施分别由中标的承建单位实施，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和植物措施满足工期要求。
[bookmark: _Toc111293957]6.4水土保持监测
2015年2月，受建设单位委托，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水利科学研究院承担本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监测单位根据《水土保持监测技术规程》及项目要求，组成项目组，制定了水土保持监测实施方案。随后，组织项目组人员进行了现场踏勘，收集分析相关资料，开展了水土流失状况调查，于2022年7月编制完成了监测总结报告。
本项目水土保持监测主要采用调查监测和收集相关资料等方法，开展了扰动地表面积、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水土保持措施落实情况、水土保持防治效果、有无水土流失危害等方面的监测。同时在土壤流失量的计算中，通过调查和翻阅现场施工记录、施工过程中的影像资料等，了解各阶段水土流失面积的变化情况，进行土壤流失量的计算。
监测单位结论：邯郸市南水北调配套工程水厂以上输水管道工程在建设过程中，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能够按照水土保持法律、法规要求，认真落实水土流失防治责任。水土保持设施建设与主体工程基本实现了“三同时”，各防治分区采取的水土保持措施总体适宜，水土保持工程布局基本合理，基本达到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的要求。对工程建设造成的水土流失进行了全面整治，对各类开挖面、扰动区域及时采取水土保持临时防治措施，工程结束后能够及时进行土地整治，恢复植被，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布局较为合理，防治效果明显，有效地控制了人为水土流失的发生。项目建设区扰动土地整治率、水土流失总治理度、土壤流失控制比、拦渣率、林草植被恢复率和林草覆盖率六项防治指标达到了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确定的目标值。
综合分析认为：本工程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符合水土保持方案的要求，监测内容全面，监测方法可行，水土保持监测结果可信。
[bookmark: _Toc111293958]6.5水土保持监理
本项目监理单位为河北冀龙水利水电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原：河北省水利水电工程监理咨询中心）、河南明珠工程管理有限公司、安阳市润安工程咨询监理公司、河南立信工程管理有限公司，水土保持监理工作由主体工程监理单位承担，监理单位依据国家及有关部门制定颁布的施工技术及工程验收规范、规程及质量检验评定标准和规程，有关设计文件、图纸和技术要求，签订的合同文件，开展监理工作。制定了监理规划与监理制度，成立了监理机构，保证了监理工作的实施，参与水土保持工程专项验收，提交水土保持监理总结报告。
从资料来看，本项目监理工作内容明确，职责清晰，质量、进度、投资等控制方法和措施基本有效，监理工作基本满足规程、规范及要求。
[bookmark: _Toc111293959]6.6水行政主管部门监督检查意见落实情况
在工程建设过程及实施水土保持措施过程中，水行政主管部门进行了监督检查及指导，2017年12月15日，河北省水利厅以冀水保〔2017〕129号文出具关于邯郸市南水北调配套工程水厂以上输水管道工程水土保持监督意见的函。文中提出需进一步完善水土保持措施，加强植被建设，保护项目区水土保持生态环境；加强施工组织管理，按照水土保持“三同时”制度要求，及时落实水土保持工程及管理措施；工程建设管理单位加强与市县水行政主管部门的沟通与联系，依法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做好项目建设水土保持工作的资料收集及管理工作，组卷归档，各项水土保持措施落实后，自主进行验收，并及时将验收材料报备。
建设单位对水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积极配合，服从指导工作，落实相关建议，于2022年8月完成了水土保持验收报告编制工作，开展自主验收。
[bookmark: _Toc111293960]6.7水土保持补偿费缴纳情况
在项目可研阶段建设单位依法编报了水土保持方案，并取得了水土保持批复，项目估算计列了水土保持补偿费10.99万元。在初步设计阶段，依据征占地的变化，对水土保持补偿费进行了核定，由于三陵口门初设时取消等因素，因此补偿费相应减少0.18万元，补偿费金额为10.81万元。目前水土保持补偿费已缴纳10.81万元。
[bookmark: _Toc111293961]6.8水土保持设施管理维护
运行期防治责任范围内的水土保持工程措施、植物措施（质保期结束后）全部由运行管护部门进行负责管理维护，管护部门依照公司内部制定的《部门工作职责》等管理制度，各司其职，从管理制度和程序上保证了运行期内水土保持设施管护工作的开展。
6水土保持管理
从目前运行情况看，水土保持管理责任明确，规章制度落实到位，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水土保持设施运行管护基本到位。
[bookmark: _Toc111293962]7结论
[bookmark: _Toc111293963]7.1结论
（1）建设单位按照水土保持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编制了本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并取得了河北省水利厅的批复文件。
（2）建设单位在建设过程中，依据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结合本项目实际情况落实了水土保持建设任务，所采取的防治措施有效防治了工程建设期间的水土流失。
（3）开展了水土保持监理工作，监理资料齐全，单位工程、分部工程质量合格率100%，达到水土保持防治要求。
（4）开展了水土保持监测工作，扰动土地整治率达到99.03%；水土流失总治理度达到99.02%；土壤流失控制比达到1.1；拦渣率达到96.20%，林草植被恢复率为95.29%，林草覆盖率为20.95%。各项指标达到了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防治目标。
（5）本工程实际完成水土保持总投资3351.21万元，其中工程措施投资2248.79万元，植物措施投资149.44万元，临时措施投资626.37万元，独立费用315.8万元，水土保持补偿费10.81万元。
（6）水土保持设施具备正常运行条件，满足交付使用要求，且运行、管理及维护责任落实。
根据办水保〔2018〕133号文，存在下列情况之一的，竣工验收结论不通过：未依法依规履行水土保持方案及重大变更的编报审批程序的；未依法依规开展水土保持监测或补充开展的水土保持监测不符合规定的；未依法依规开展水土保持监理工作；废弃土石方未对方在经批准的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专门存放地的；水土保持措施体系、等级和标准未经批准的水土保持方案要求落实的；重要防护对象无安全稳定结论或结论为不稳定的；水土保持分部工程和单位工程未经验收或验收不合格的；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监理总结报告等材料弄虚作假或存在重大技术问题的；未依法依规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的。
本工程不存在上述的任何情况，建设单位较重视水土保持工作，依法编报了水土保持方案；实施了水土流失防治措施；开展了水土保持监理、监测工作，建成的水土保持设施质量总体合格，水土流失防治指标达到了方案确定的目标值；缴纳了水土保持补偿费；已建成的水土保持设施运行正常，运行管护责任落实，达到了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的条件。
[bookmark: _Toc111293964]7.2建议
建设单位加强运行期水土保持设施的管理和维护，对项目区的绿化加强抚育管理，巩固林草成活率和保存率，保证水土保持措施功能的持续发挥。
7结论

[bookmark: _Toc111293965]8附件及附图
[bookmark: _Toc111293966]8.1附件
1、项目建设及水土保持大事记
2、项目可研批复文件
3、本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的批复
4、初步设计审批文件
5、水行政部门监督检查意见
6、分部工程和单位工程验收签证资料
7、重要水土保持工程照片
8、水土保持补偿费票据
[bookmark: _Toc111293967]8.2附图
1、主体工程平面图
2、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及水土保持措施布设竣工验收图
3、项目建设前、后遥感影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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